
 



 

 
 

 
 

    本期特设“广西经济大事”

专栏，刊登自治区统计局评选出

的《1991 年广西经济十件大事》。
这十件大事是：一、平果铝一期

工程正式动工；二、十年规划和

“八五”计划纲要的制定；三、    

进一步搞好大中型企业的措施出

台；四、依靠科技振兴广西经济

取得新成果；五、固定资产投资

回升加快；六、抗灾夺粮，农业

生产仍获好收成；七、第四届民

运会商品交易会成绩喜人；八、

全年外贸出口总额 8.3 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九、乡镇企业发展步伐加快；十、南梧二

级公路全线动工。当然，这十件大事只能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全区

四千多万各族人民在过去的一年里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远远不止于这些。但是，即便

从这十件大事中，也可以雄辩地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广西也正在发生着

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广西也正在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节拍大步向前迈进。成绩可喜不可骄，

士气可鼓不可泄。我们寄望于全区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在新的一年里鼓舞起新的干劲，摒

弃“落后”的观念，发扬拼博的精神，脚踏实地、讲求实效地完成好今年的每一项工作任务，

为建设广西、繁荣广西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容县政府办公室的几位同志在其合作撰写的《容县综合农业开发必须抓紧实施的几个重
点项目》文中，着眼于实际，分析了在当地发展沙田柚、肉桂、养猪养鸡和冬菜生产这些项

目的条件及其在农业综合开发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他们的意见经过了调查研究和论证，对该

县农业综合开发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做了有益的补充。这种勤于动脑，勤于动脚、勤于动

手的精神值得提倡。 

农村供销社是巩固工农联盟、联系城乡市场的一个重要纽带，其工作搞得如何，会直接

影响到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促进我区农村基层供销社工作，本期“他山之石”栏目特

转载了一篇介绍天津市武清县供销系统搞活经营获得发展的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开拓市
场搞活经营增加效益》。这个县供销系统从 1991 年的 1 至 7 月，共完成销售额 2.8 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19%；实现费用水平 7.16%，下降 0.69 个百分点；资金周转 83.8 天，加快 1.78

天；实现利润 310.61 万元，增长 34.2%。此外，还核销历史包袱 151.2 万元，亏损单位由上

年同期的 14 个减少到 8 个，亏损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10.81 万元。他们的主要经验有：一是转

变思想观念，增强竞争意识；二是改革经营方式，拓宽经营渠道；三是加强市场预测，提高

经营决策水平；四是强化服务手段，落实促销措施，搞好零售业务。该文值得一阅。 

本期“经验交流”栏目选登了三篇反映企业扭转亏损起死回生的文章，一是《都川水泥
厂挖掘内部潜力年内扭转亏损》；二是《罗城汝甲铁矿加强管理起死回生》；三是《马坪供销
社实现扭亏增盈》。这三个企业之所以能摆脱亏损的困境，走上发展的坦途，一个共同的原

因是，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围绕产品结构的调整狠抓技术改造，把企业推向市场。他们的

经验，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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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收 养 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维护

收养关系当事人的权利，制定本法。     

第二条  收养应当有利于被收养的未成

年人的抚养、成长，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

并不得违背社会公德。     

第三条   收养不得违背计划生育的法

律、法规。     

第二章  收养关系的成立 

第四条  下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

可以被收养：     

（一）丧失父母的孤儿；     

（二）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

女。     

第五条  下列公民、组织可以作送养人：     

（一）孤儿的监护人；     

（二）社会福利机构；     

（三）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

母。      

第六条   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

件：     

（一）无子女；     

（二）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     

（三）年满三十五周岁；     

第七条  年满三十五周岁的无子女的公

民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可以

不受本法第四条第三项、第五条第三项、第

九条和被收养人不满十四周岁的限制。     

华侨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

女，还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的限制。    

第八条  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     

收养孤儿或者残疾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

无子女和年满三十五周岁以及收养一名的限

制。     

第九条  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

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

上。     

第十条  生父母送养子女，须双方共同

送养。生父母一方不明或者查不到的可以单

方送养。     

有配偶收养子女，须夫妻共同收养。     

第十一条  收养人收养与送养人送养，

须双方自愿。收养年满十周岁以上未成年人

的，应当征得被收养人的同意。     

第十二条  来成年人的父母均不具备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

得将其送养，但父母对该未成年人有严重危

害可能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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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监护人送养未成年孤儿的，

须征得有抚养义务的人同意。有抚养义务的

人不同意送养、监护人不愿意继续履行监护

职责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的规定变更监护人。 

第十四条  继父或者继母经继子女的生

父母同意，可以收养继子女，并可以不受本

法第四条第三项、第五条第三项、第六条和

被收养人不满十四周岁的限制。 

第十五条  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

和儿童以及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孤儿的，应

当向民政部门登记。 

除前款规定外，收养应当由收养人、送

养人依照本法规定收养、送养条件订立书面

协议，并可以办理收养公证，收养人或者送

养人要求办理收养公证的，应当办理收养公

证。 

第十六条  孤儿或者生父母无力抚养的

子女，可以由生父母的亲属，朋友抚养。 

抚养人与被抚养人的关系不适用收养关

系。 

第十七条  配偶一方死亡，另一方送养

来成年子女的，死亡一方的父母有优先抚养

的权利。 

第十八条  送养人不得以送养子女为理

由违反计划生育的规定再生育子女。 

第十九条  严禁买卖儿童或者借收养名

义买卖儿童。 

第二十条  外国人依照本法可以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应

当提供收养人的年龄、婚姻、职业、财产、

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等状况的证明材料，

该证明材料须经其所在国公证机构或者公证

人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

认证。该收养人应当与送养人订立书面协

议，亲自向民政部门登记，并到指定的公

证处办理收养公证。收养关系自公证证明之

日起成立。 

 

第二十一条  收养人、送养人要求保守

收养秘密的，其他人应当尊重其意愿，不得

泄露。 

第三章  收养的效力 

第二十二条  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

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

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子女与养父母

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

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 

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 

第二十三条  养子女可以随养父或者养

母的姓，经当事人协商一致，也可以保留原

姓。 

第二十四条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和本法规定的收养行为

无法律效力。 

收养行为被人民法院确认无效的，从行

为开始时起就没有法律效力。 

第四章  收养关系的解除 

第二十五条  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

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但收养人、送养人

双方协议解除的除外，养子女年满十周岁以

上的，应当征得本人同意。 

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有虐待、遗弃

等侵害未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行为的，送养

人有权要求解除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收养关

系。送养人、收养人不能达成解除收养关系

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六条  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

恶化、无法共同生活的，可以协议解除收养

关系。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

诉。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解除收养关系应当

达成书面协议。收养关系是经民政部门登记

成立的，应当到民政部门办理解除收养关系

的登记。收养关系是经公证证明的，应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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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处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的公证证明。 

第二十八条  收养关系解除后，养子女

与养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

行消除，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

务关系自行恢复，但成年养子女与生父母及

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恢复，可

以协商确定。 

第二十九条  收养关系解除后，经养父

母抚养的成年养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

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应当给付生活费。因

养子女成年后虐待、遗弃养父母而解除收养

关系的，养父母可以要求养子女补偿收养期

间支出的生活费和教育费。 

生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

以要求生父母适当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生活

费和教育费，但因养父母虐待、遗弃养子女

而解除收养关系的除外。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借收养名义拐卖儿童的，依

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

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追究刑事责任。 

遗弃婴儿的，由公安部门处一千元以下

罚款；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追究刑事责

任。 

出卖亲生子女的，依照本条第二款规定

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的原则，

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规

定。自治区的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备案。自治州、自治县的规定，报

省或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

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备案。 

第三十二条  国务院可以根据本法制定

实施办法。 

第三十三条  本法自 1992 年 4 月 1 日起

施行。 

附：法律有关条文 

民法通则有关条款 

第五十五条  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

列条件：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

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刑法有关条款 

第一百八十三条  对于年老、年幼、患

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

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

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有

关条款 

一、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一万元以下罚金；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

无期徒刑，并处一万元以下罚佥或者没收财

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

产： 

（一）拐卖妇女、儿 童 集 团 的 首 要 分

子； 

（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 

…… 

（五）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

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六）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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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

的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

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民承担的费用和

劳务，是指农民除缴纳税金，完成国家农产

品定购任务外，依照法律、法规所承担的村

（包括村民小组，下同）提留、乡（包括镇，

下同）统筹费、劳务（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

累工）以及其他费用。 

向国家缴纳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

任务，承担前款规定的各项费用和劳务，是

农民应尽的义务。除此以外要求农民无偿提

供任何财力、物力和劳务的，均为非法行为，

农民有权拒绝。 

第三条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

全国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以下简称农民负

担）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农

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 

乡人民政府主管本乡的农民负担监督管

理工作，日常工作由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部

门负责。 

第四条  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负

责检查有关农民负担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

策的执行情况；会同有关主管部门审核涉及

农民负担的文件；协助有关机关处理涉及农

民负担的案件；培训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

人员。 

第五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发展农村集体

经济，提倡主要依靠集体经营增加的收入，

兴办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事业。 

第二章  村提留、乡统筹费、劳务的
标准和使用范围 

第六条  农民直接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

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不含乡村集体所有制

企业缴纳的利润），以乡为单位，以国家统计

局批准、农业部制定的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

计报表和计算方法统计的数字为依据，不得

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5%。对经济发

达的地区，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准，可

以适当提高提取比例。 

乡统筹费的最高限额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确定。 

第七条  村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

管理费： 

（一）公积金，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植树造林、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兴办

集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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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益金，用于五保户供养、特别

困难户补助、合作医疗保健以及其他集体福

利事业。 

（三）管理费，用于村干部报酬和管理

开支。 

村干部报酬实行定额补助和误工补贴两

种形式。具体定额补助人数、标准和误工补

贴办法，由乡人民政府根据村规模、经济发

展水平和实际工作需要制定，报县级人民政

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第八条  乡统筹费用于安排乡村两级办

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

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 

乡统筹费可以用于五保户供养。五保户

供养从乡统筹费中列支的，不得在村提留中

重复列支。 

第九条  乡统筹费内的乡村两级办学经

费（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用于本乡范围

内乡村两级的民办教育事业。 

乡村两级办学经费在乡统筹费内所占比

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主

管部门提出，经同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

审核，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并报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教育主管部

门备案。 

第十条  农村义务工，主要用于植树造

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按标准

工日计算，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年承担五至十

个农村义务工。 

因抢险救灾，需要增加农村义务工的，

由当地人民政府统筹安排。 

第十一条  劳动积累工，主要用于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按标准工日计算,

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年承担十至二十个劳动积

累工。有条件的地方，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批准，可以适当增加。劳动积累工应当主要

在农闲期间使用。 

第三章  村提留、乡统筹费、劳务的

提取和管理 

第十二条  村提留和乡统筹费主要按农

民从事的产业和经济收入承担。 

承包耕地的农民按其承包的耕地面积或

者劳动力向其所属的集体经济组织缴纳村提

留和乡统筹费。 

经营个体工商业和私营企业的，应在税

后按经营所在地规定的提取比例，缴纳村提

留和乡统筹费，但不计算在本条例第六条规

定的限额比例之内。 

第十三条  对收入水平在本村平均线以

下的革命烈军属、伤残军人、失去劳动能力

的复员退伍军人和特别困难户，经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会议讨论评

定，适当减免村提留。 

第十四条  乡人民政府评定的贫困村，

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乡农民负担监

督管理部门审核、乡人民政府同意，报乡人

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可以适当核减乡统筹

费。 

第十五条  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

出劳为主，本人要求以资代劳的，须经村集

体经济组织批准。 

对因病或者伤残不能承担农村义务工、

劳动积累工的，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

或者成员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可以减免。 

第十六条  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实行全

年统算统收制度，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人

民政府组织收取。 

第十七条  村提留，由村集体经济组织

每年年底作出当年决算方案并提出下一年度

预算方案，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

成员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报乡人民政府备案。

讨论通过的预、决算方案，应当张榜公布，

接受群众监督。 

村民委员会应当对村提留的收取和使用

实施监督。 

第十八条  乡统筹费，由乡人民政府商

乡集体经济组织每年年底作出当年决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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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编制下一年度预算方案，经乡人民代表大

会审议通过后，连同本乡范围内的村提留预

算方案，一并报县级人民政府农民负担监督

管理部门备案。讨论通过后的乡统筹费预、

决算方案，应当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九条  乡统筹费属于集体经济组织

范围内全体农民所有，主要用于本乡民办公

助事业，不得混淆和改变乡统筹费的集体资

金性质和用途。 

第二十条  对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应当

实行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集体经济组织应

当对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的使用实行内部审计

监督制度。 

第二十一条   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

工，由乡人民政府商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用

工计划，经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年终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张榜公布用工情况，

接受群众监督。 

第四章  其他项目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面向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其项目设置、标准的制定和调整，须经

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财政、物

债主管部门会同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批

准，重要项目须经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三条 向农民集资，必须在法律、

法规和国务院有关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并遵循自愿、适度、出资者受益、资金定向

使用的原则。集资项目的设置和范围的确定，

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计划

主管部门会同财政主管部门、农民负担监督

管理部门批准，重要项目须经国务院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四条  在农村建立各种基金，须

经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会同农民负担监督管

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重要项目须经

国务院批准。 

第二十五条  向农民发放牌照、证件和

簿册，必须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经省、

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向农民发放牌照、证件和簿册，只准收

取工本费。 

第二十六条  向农民发行有价证券、报

刊和书籍，应当遵循自愿原则，任何单位不

得摊派。 

第二十七条  组织农民参加保险，应当

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二十八条  严禁非法对农民罚款和没

收财物。 

第二十九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农村

执行公务，所需经费不得向农民和集体经济

组织摊派。 

第三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为农民和集

体经济组织提供经济、技术、劳务、信息等

服务，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收取服务费用，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任何行政机关、事业单位

在农村设置机构或者配备人员，所需经费不

得向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摊派。 

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

报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

门和有关主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必须及时查

处或者提请同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和

个人，可以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一）严格执行本条例规定，切实减轻

农民负担的； 

（二）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中，认

真履行本条例规定职责，成绩显著的； 

（三）检举、揭发向农民乱收费、乱集

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行为，有突出贡献

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设置的收

费、集资和基金项目，由农民负担监督管理

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予以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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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向农民和

集体经济组织收费、集资和进行各种摊派

的，由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有关部门

报请同级人民政府责令如数退还非法收取的

款物。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和国务院有关

规定增加的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经乡

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核实，由乡人民政府

在下一年度用工计划中扣减，或者由用工单

位按标准工日给予农民出工补贴。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单位

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农民负担监督管

理部门提请上述人员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

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八条  对检举、揭发、控告和抵

制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进行各

种摊派的单位和人员打击报复，属于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的，由行政监

察机关依法处理；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

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

以根据本条例，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

实施细则。 

第四十条  本条例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 

  

 

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国发〔1991〕5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

部委、各直属机构： 

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深化

农村改革，推动农村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

一项伟大事业，对于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

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健全双层经营体制，壮

大集体经济，实现小康目标，促进农业现代

化，具有极其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全国各

地对于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做了大量工

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一定经验。现

在的问题是，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明确

发展方向和原则，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

使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更快更健康地发展起

来，在农村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就加

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有关问题，

通知如下： 

一、明确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方

向和原则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包括专业经济技术

部门、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其他方面为

农、林、牧、副、渔各业发展所提供的服

务。近几年来，农业社会化服务在全国范围

内蓬勃兴起，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

要作用。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形式，要以乡村集体

或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以专业经济技术部

门为依托，以农民自办服务为补充，形成多

经济成分、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服务

体系。从现实情况看，大体包括五个主要方

面：一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的以统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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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排灌、植保、收割、运输等为主要内容

的服务；二是乡级农技站、农机站、水利（水

保）站、林业站、畜牧兽医站、水产站、经

营管理站和气象服务网等提供的以良种供

应、技术推广、气象信息和科学管理为重点

的服务；三是供销合作社和商业、物资、外

贸、金融等部门开展的以供应生产生活资料，

收购、加工、运销、出口产品，以及筹资、

保险为重点的服务；四是科研、教育单位深

入农村，开展技术咨询指导、人员培训、集

团承包为重点的服务；五是农民专业技术协

会、专业合作社和专业户开展的专项服务。

这五个主要方面构成了当前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的雏形。对此，要肯定下来，坚持下去，

不断完善发展。同时，奖励各地方、各部门

在实践中勇于探索和创造，努力建设一个适

合不同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样化的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内容，是为农民提供

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过程综合配套服务。

各地涌现的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

系列化综合服务组织，很受农民欢迎，应鼓

励发展。在具体发展步骤上，要从各地实际

情况出发，选择农民最急需的服务项目入手，

注重实效，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地由单项服

务向多项服务、系列服务乃至综合配套服务

发展。提倡在县、乡政府统一领导和协调下，

理顺部门关系，实行多部门服务功能配套，

优势互补，在生产、加工、销售中形成合力，

加快农村商品经济发展。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原则：（一）

农民接受服务实行自愿的原则。服务组

织要根据农民的需要开展服务，通过提

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益吸引农民，不要

代替农户做那些自己可以决策和自己干

得了的事情，或者暂时不愿接受的事情。

（二）服务体系的发展实行量力而行

的原则。既要抓紧，又不要操之过急，

不强求一律，要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

况出发，因地制宜，积极稳步发展。   

（三）基本实行有偿服务的原则。服务实体

要根据保本微利的要求，合理收取服务费用，

不以盈利为目的。属于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

对农民的扶持，以及协调组织方面的工作，

实行无偿服务。 

二、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乡、

村服务实力 

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是搞好乡、村服务

的基础。凡是乡、村服务搞得好的，一般是

集体经济实力比较强大的地方，乡镇企业比

较发达的地方。要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强化

农业服务，完善双层经营，进一步发挥家庭

经营的活力。集体经济发展了，不仅有了建

设服务体系的力量，而且有利于巩固基层政

权，减轻农民负担，增强集体经济组织的凝

聚力。发展集体经济，主要是靠进一步发展

乡镇企业，开发新的农业资源，开辟新的生

产门路，扩大新的财源，以及按承包合同规

定收取提留和承包金等办法，逐步增加集体

积累，决不能采取“一平二调”的办法，违

背农民意愿收回承包地的办法。 

发展农业生产服务，是壮大集体经济的

重要途径。凡是服务搞得好的地方，就可以

使双层经营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集体经济

力量不断壮大。在集体经济薄弱的地方，不

能等到经济实力强大以后再去办服务，可以

从主要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和技术推广等服务

项目开始，也可以从收益较高、有利于服务

组织自我发展的产后运销抓起，通过发展服

务壮大集体经济。 

三、充分发挥专业经济技术部门的职能

作用 

有关专业经济技术部门以及与农业直接

相关的企事业单位，都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的依托力量，要调动他们开展农业社会化

服务的积极性，切实发挥他们的职能作用。 

要加强乡级技术推广机构建设。为了鼓

励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第一线服务，决定把

乡级技术推广机构定为国家在基层的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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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其编制员额和所需经费，由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根据需要和财力自行解决。对此，

人事部会同农业部等有关部门要研究制订具

体实施方案。要提高基层技术推广机构人员

的素质，牵固新立为农民服务、为生产服务

的观念，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提高服务质量，

同时实行承包服务责任制，打破“大锅饭”。

对有突出贡献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要进

行表彰和奖励，优先考虑工资晋级。 

农村供销合作社有数十年的经营历史，

积累了丰富经验，培养了大批人才和具有相

当的服务设施，有条件为农民提供综合服

务。农村技术推广机构，拥有大批的技术

人员和推广手段，农业技术教育日益发展

壮大，是科教兴农的重要力量。要搞好势

农商结合，农科教结合，充分发挥各自的

优，为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共同努力，做出

更大的贡献。 

要允许农业、林业、水利等部门所属事

业单位根据有关规定，兴办农业服务实体，

国家原有的事业费保持不变。开展有偿服务

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工作条件，进一

步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要鼓励科研、教育单位和科技人员到农

村去，开展各种有效的农业技术服务。他们

的智力投入应当同产生的经济效益挂钩，取

得合理报酬。他们的积称评定和晋级要与实

际贡献结合。 

在国家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要鼓励农产

品加工企业与原材料产地直接挂钩，与农户

结成利益共同体，围绕拳头产品搞产供销一

条龙服务。在企业与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之

间通过合同方式，形成稳定的供求关系。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加强对合同的监督和管

理。 

四、积极支持农民自办、联办服务组织 

近年来，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

的地区，大量涌现出由农户自办、联办的服

务组织，以及各种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等

民办服务组织，在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中起

着不可忽视的补充作用。各级政府对农民自

办、联办服务组织要积极支持，保护他们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加强管理，引导他们健康

发展。金融、科技、商业等部门，对户办、

联户办、其他民办的服务实体，要在资金、

技术、生产资料供应等方面给予支持。 

五、建立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保证制度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除了

管好用好现有各个渠道资金以外，主要依靠

集体经济组织和服务组织自身积累，国家在

财政和信贷资金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 

乡镇企业以工补农建农资金，在使用上

要把支持乡、村集体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一个

重点。乡村集体服务组织除自身需要办成经

济实体，开展有偿服务外，还可以按照国家

产业政策的规定，兴办一些加工企业，解决

服务资金不足问题。 

各级财政要调整现有支农资金的使用结

构，把支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今后中央和地方财政部都要在预算中适当增

加服务体系建设资金，专项用于那些乡、村

服务刚刚起步而经济又比较落后的地区。同

时，在农业基本建设项目（特别是商品基地

建设投资）、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等资金

的使用上，也要增加服务体系建设的比重。 

农村信贷要把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投放的

一个重点。随着服务体系发展，人民银行每

年要适当增加新的农贷规模和资金，不断增

强支持力量。对乡、村集体服务实体要方便

开户和结算，对新办服务实体所需贷款的自

有资金比重可适当降低，同时相应落实贷款

安全保证措施。 

六、在工商管理和税收方面实行扶持政

策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各类服务实体办理注

册登记时，应给予支持和照顾。农业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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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低偿服务，通常收入较低，自我积累能

力较弱。因此，税务部门对经营有困难和新

开办的服务实体，以及乡、村集体服务组织

为解决经费开支、减轻农民负担而创办的企

业，要在税收上给予优惠。 

七、把支持技术服务和完善生产资料专营结

合起来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和各级供销社的

资经营单位，是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

产资料专营的主渠道。为了支持基层技术推

广机构实行“技物结合”，科学地用肥用药，

更好地为生产服务，供销社农资部门要根据

技术推广的需要，批发给一定份额的生产资

料，具体品种、数量由供销社农资部门和技

术推广机构双方商定。国发〔1989〕87 号

文件中关于“属中央和地方指令性计划以

外的化肥、农药，在与农资部门计划衔接

后，可与生产厂家直接订货”的规定，继

续贯彻执行。技术推广机构销售的化肥、农

药、农膜等，只用于接受技术服务的农户，

零售价格执行统一规定的标准，并同基层供

销社一样免征营业税。 

八、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领导和

协调 

各级政府要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摆到农村工作的重要位置上，坚持不懈地抓

下去。力争在“八五”期间，把以乡镇为重

点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全国农村多数

地区逐步建立起来，开展有成效的生产服务。

在大中城市郊区和经济较发达地区，“八五”

期间要以县为单位，在县、乡、村三级建立

起服务功能比较齐备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逐步开展全程化、系列化服务，使受益

农户基本普及。 

省、市、县、乡政府都要建立农业社会

化服务协调制度，确定一位负责同志主持协

调工作，定期召开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

议，总结交流经验，及时解决问题，统一规

划和指导，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健康发

展。 

 

国务院关于停止对企业进行不必要的检查 

评比和不干预企业内部机构设置的通知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五日    国发〔1991〕6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

部委、各直属机构： 

近几年来，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对

企业的各种检查评比活动越来越多，一些业

务主管部门还强制要求企业设置对口机构，

配备对口业务人员，严重干预了企业经营自

主权，增加了企业负担，干扰了企业的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助长了不正之风的蔓延。对

此，企业反映十分强烈，普遍要求尽快解决

这一问题。 

为了认真贯彻最近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精神，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

有制工业企业法》（以下简称《企业法》），

减少对企业的干预，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各

级政府及其业务主管部门必须采取坚决措

施，停止对企业进行不必要的检查评比，不

再干预企业内部的机构设置。现对有关问题

通知如下： 

一、各地区、各部门和社会团体对企业

的各种评比和评比性检查，包括各种升级、

评优及各类专项奖等活动，要立即停止进

行。正在进行的上述各项活动的善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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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办单位妥善处理。产品鉴定会、技术鉴

定会等，也要从简。 

二、政府职能部门按国务院规定对企业

进行财政、税收、物价、审计、质量、安全

等监督和检查，要依法办事，精减人员，简

化程序，避免重复，为政清廉，并不得干预

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以减轻企业负

担。 

对企业进行检查，除国家明文规定需要

收费的项目外，一律不得收费。收费标准要

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 

各类协会、学会、研究会等社会团体和

民间组织以及新闻、事业单位一律不得对企

业进行检查。 

三、各企业有权拒绝和揭发违反上述规

定的评比、检查活动。 

四、按照《企业法》关于“企业有权决

定机构设置及其人员编制”的规定，任何部

门和单位都不得要求企业设置对口机构和规

定相应的人员编制及级别待遇。企业对原有

的机构有权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本着“精

简、效能”的原则进行调整，政府有关部门

应予以支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

院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本通知的落实工作，特

别要加强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工作的领导，深

入调查研究，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为搞好企业做好服务。 

 

 

国务院关于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的通知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九日    国发〔1991〕6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

部委、各直属机构： 

发行彩票（我国习惯称“奖券”）进行有

奖募捐，对筹集资金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具有

一定的积极意义。一九八七年以来，国家先

后批准了“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第十一

届亚运会基金奖券”等彩票的发行，收到了

较好的效果。但近年来，一些地方、部门、

企事业单位甚至个人自行发行了多种彩票，

致使彩票市场秩序严重混乱，这不仅给正常

的彩票发行带来困难，也侵害了人民群众

的利益，败坏了政府的形象，造成了不良

的社会影响。为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特作

如下通知： 

一、利用发行彩票募集资金应从严控

制。目前，发行彩票只限于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及国务院有关部

门举办社会福利、体育事业和国务院批准举

办的其他活动。 

二、发行彩票的批准权集中在国务院。

需发行彩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应提前半

年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发行计划及发行办

法，经人民银行审查后，报国务院批准。 

三、彩票必须在经人民银行许可的印刷

企业印制。 

四、发行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务院批准的

发行规模和发行办法，不得突破发行规模和

违章发行。 

五、发行彩票募集的资金，必须按规定

使用，严禁挪作他用。发行单位必须建立和

健全各项财务、会计制度，接受财政、审计

部门的检查；同时，要定期向社会公布收入

和资金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对违反财

经纪律、营私舞弊、贪污私分的，要依法从

严处理。 

六、发行单位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制

定并认真执行监印、计数、运输、保管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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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制度。 

七、要加强彩票市场的管理。未经国务

院批准，一律不得发行彩票。凡未经批准擅

自发行彩票或发行变相彩票的，以及违反批

准的规模和办法发行彩票的，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进行查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

罚款；情节严重的，要追究领导者的责任，

触犯刑律的由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八、针对当前彩票市场混乱的局面，各

地自本通知发布后要认真进行清理整顿。已

经国务院批准发行的彩票在清理整顿期间

可继续发行，但要严格执行国务院批准的发

行规模和办法，擅自突破发行规模和违章发

行的，要坚决予以纠正；凡符合本通知精神

但未经国务院批准且需继续发行的彩票，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

履行报批手续；其余各类彩票一律停止发

行，由各地人民政府负责清理，并认真做好

善后工作。 

九、清理整顿彩票市场，是加强市场管

理、维护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要切

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组织当地人民银

行、财政、工商行政管理及其他有关部门在

明年四月底以前完成这项工作，并将清理整

顿情况于明年五月底以前书面报送人民银

行，由其汇总报国务院。 

十、彩票管理的具体办法，由人民银行

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下发。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若 干 问 题 的 通 知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日    国发〔1991〕7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

部委、各直属机构：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社会

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

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祖国统一，增强中

华民族的凝聚力，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民族问

题上的基本立场，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在我国，国家统一

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民族区域自治

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几十年来，党

和国家根据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了一

系列优惠政策，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迅速发

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新的形势下，按照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要求，民族地区要继

续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

业的方针，发挥资源优势，增强自我发展能

力。国家要大力支援、帮助民族地区加速发

展经济文化事业，逐步改变其相对落后的状

况，使之与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促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和各民族的共同繁

荣。为此，特就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若干问题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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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要根据经济计划和资源开发的

需要，适当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投入，加

快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步伐，“八五”计划期间

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应高于

“七五”或“六五”计划的实际水平。大中

型建设项日，同等条件下优先在民族地区安

排。对少数民族自治州及自治县较多的省，

特别是云南、贵州、青海三省，在投资安排

上参照对待五个自治区的原则办理。有关

省、自治区要适当增加对所辖少数民族聚居

地区的投资。国家民委应参与制订有关民族

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

度计划。 

二、国家对民族地区已实行的特殊措施

和优惠政策，在“八五”计划期间均保持不

变。国务院关于牧区建设、民族贫困地方扶

贫工作、民族贸易与民族用品生产供应、边

境贸易等方面的有关规定，必须认真贯彻

执行。中央财政预算已列的“支援经济不

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八五”计划期间由

目前每年八亿元逐步增加到每年十一亿元

（原则上每年新增六千万元）。新增资金大部

分用于民族地区基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由

财政部与国家民委协商确定资金投向，并切

实管好用好。 

三、民族自治地方要根据法律规定的权

限，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支持发达地区到

本地开发资源、兴办企业。 

在民族自治地方兴办的企业，要尽可能

多招收少数民族人员，招收少数民族人员的

比例应根据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由民族自

治地方与企业商定。企业配套加工产品，尽

可能安排在当地生产。凡适宜民族自治地方

经营管理的企业应下放给民族自治地方经营

管理；不宜下放给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应照

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税收和统配产品的

留成比例要适当高于非民族自治地方。 

要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进经济发达地区

与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经济发达的省、市

应与一、两个自治区和少数民族较多的省，

通过签订协议或合同，采取介绍经验、转让

技术、交流培训人才、支持资金和物资等多

种方式，帮助民族地区加速经济、文化、教

育、科技、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国务院有关

部门要积极做好规划、协调工作。 

四、民族自治地方要坚持改革开放方针，

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国务院

有关部门要在民族地区适当多安排一些利用

国外贷款及无偿援助的项目，民族地区要把

现有的国外贷款项目建设好、经营管理好，

真正收到实效；民族地区外汇确有困难的，

国家每年酌情给予适当补助；民族地区应认

真办好已有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并在有关

部门在扶持下建立新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

对于民族地区优势产品的出口，国家在计划、

配额、许可证等方面给予照顾。 

民族地区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按照

国家政策和有关规定，吸引国外企业到本地

投资办厂，开发资源，发展生产，推动当地

经济技术的发展。 

国家鼓励、支持边境民族地区积极开展

多种形式的边境贸易。边境民族地区应认真

贯彻国务院关于边境贸易的有关规定，有条

件的可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发展与周边、邻

近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同时，要依法强化

综合管理，制定措施，坚决防范和打击一切

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非法活动。 

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口岸建设给予帮助。 

五、国家各级各类银行确定对民族地区

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的信贷规模，要与民

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对民族

自治地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贷款和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的行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可给予适

当照顾。 

六、尽快解决民族贫困地区群众温饱问

题。争取“八五”计划期间基本解决，“九

五”计划期间根本解决民族贫困地区群众的

温饱问题。为此，国家的各项扶贫资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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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要更多地用于民族贫困地区。各地要火力

推进开发扶贫和科技扶贫，管好用好各项扶

贫资金和物资。国家设立的“少数民族贫困

地区温饱基金”随着经济的发展适当增加。 

七、民族地区要注重科技进步，以科技

振兴工业、农业、牧业和林业，推动社会经

济发展，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要帮助民族地区进一步搞好科学技术的普

及，以示范引路，加强培训，积极推广新技

术。建立健全适合实际的农牧区科技服务体

系，做到县有科技推广中心，乡有科技推广

站。加强企业技术改造，以现代新技术改造

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 

国家“科技三项经费”的安排，“丰收

计划”、“星火计划”、“燎原计划”和“火

炬计划”的实施，要继续对民族地区予以

适当照顾。 

国家大中型企业和大专院校、科研院所

要积极与各民族地区联系挂钩，加强对民族

地区的人才培训和科学技术辐射，促进新技

术成果向民族地区转移、推广，推动新兴产

业的发展。动员并鼓励各种科技人才去民族

地区建功立业，协定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对在民族地区科技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科

技人员，有关地方和部门要给予表彰和奖励 

八、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家各有关部

门，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领导和支

持，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向，加强民族

团结和爱国主义的教育。要特别注意加强基

础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

着重培养初中级技术人才。 

要采取有力措施，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办

好各级各类学校。民族学校的办学形式要适

合当地民族生产、生活的特点。要因地制宜

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女童班，并从各地实际出

发，适当提高助学金补助标准。使用少数民

援语言文字授课的地区，必须搞好双语教学，

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时，对少

数民族考生，仍继续实行适当放宽报考录取

条件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的办法，同时要

下大力气办好预科班、逐步扩大从预科班录

取新生的比例。对在校学生要加强管理教育，

保证教学质量，培养出合格的毕业生。边远

少数民族地区，要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

的办法。 

各有关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对在内地举

办的西藏班（校）和其他民族班办班中遇到

的问题，要及时解决。 

国家设立的“少数民族教育补助专款”，

实行专款专用，保证直接用于少数民族教育

事业。“八五”计划期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

财政状况的改善，这项专款可适当增加。 

九、国家采取各项措施，支持民族地区

发展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首先要加快

广播电影电视事业的发展，“八五”计划期间

重点解决边疆和贫困地区广播电视覆盖率

低、发射功率小、用少数民族语言播放时间

短等问题。要搞好民族自治地方的新闻出版，

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字的报刊图书工作，建立

健全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级各类文化设施，努

力做到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乡有文化站、

广播电视站，下大力气加强村一级综合文化

设施建设，切实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思想文

化阵地。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要注意

发掘、保护和弘扬。 

加快民族自治地方医疗卫生技术人才的

培养，建立健全县、乡、村医疗预防保健网

络，加强对地方病、多发病的研究和防治工

作，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医药。 

加强民族自治地方体育设施的建设和体

育人才的培养，重视开展包括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各族人民体质。 

为了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

和民族素质，在少数民族中也要实行计划生

育。民族自治地方应加强计划生育的宣传教

育和妇幼保健工作，搞好技术服务。 

十、民族自治地方在国家规定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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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设立工作机构，

努力提高工作效率。要关心、爱护少数民族

干部，为他们提供各种学习、锻炼机会，不

断提高其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各

级民族工作部门要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大

力培养、选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忠实执行

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各族群众，

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少

数民族干部。 

要努力创造条件，在民族自治地方的上

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职能部门中配备少数民

族负责干部。 

民族自治地方每年编制内的干部和职工

自然减员、缺额及国家当年新增用人指标由

民族自治地方通过考核予以补充，对少数民

族人员优先录用。 

上级人民政府在每年下达的农业户口

转为非农业户的计划中，划出一定指标用于

民族自治地方在农牧民中招收少数民族职

工。 

十一、各级人民政府要经常、广泛地进

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

教育。各级各类学校要适当开设民族常识和

民族政策课程。要有计划地开展民族团结进

步表彰活动，坚定地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地

区的稳定。 

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各民族要互相团结，

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对影响民

族关系方面的问题，应根据实事求是、合理

合法、有利团结的原则，及时妥善地加以解

决。要教育各民族干部和群众牢固树立法制

观念，对破坏民族团结的事件，要依法严肃

处理。 

以上通知请各地区、各部门遵照执行，

并制定具体贯彻落实的措施。 

 

 

 

国务院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工龄津贴标准的通知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国发〔1991〕7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

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决定，从一九九二年一月起，适

当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龄津贴

标准。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这次调整工龄津贴标准的范围是实

行结构工资制度的机关、事业单位。 

二、机关、事业单位的在职正式工作人

员，其工龄津贴标准由现行的每工作一年零

点五元调整为一元。工龄津贴按本人实际工

龄计发。 

三、已达到国家规定的离退休年龄未办

理离退休手续的人员，属于按照干部管理权 

 

限批准继续工作的，可以按实际工龄计发工

龄津贴；其余均按本人达到国家规定离退休

年龄时的工龄计发工龄津贴。 

四、相应调整机关、事业单位离休、退

休人员的待遇，具体办法是；对参加了一九

八五年工资制度改革的，按本人离退休前的

实际工龄和调整后的标准计算原工龄津贴数

额，纳入离退休费基数。对来参加一九八五

年工资制度改革的，按本人离退休前的实际

工龄和每工作一年一元的标淮增加离退休费

基数。 

五、计发工龄津贴，仍按国家规定执

行。如遇有涉及工龄计算的问题，任何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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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部门不得擅自更改国家统一规定的工龄计

算办法。对个别特殊问题，以后统一研究处

理。 

六、调整工龄津贴标准和提高离退休人

员待遇所需经费，按现行资金开支渠道解决，

由财政开支的按现行财政体制，分别由中央

和地方财政负担。 

七、上述工作的组织实施，地方单位和

中央各部门在京外的事业单位（除少数部门

外），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

一领导；中央各部门及其在京的事业单位，

由各部门负责。 

这次调整工龄津贴标准，是在国家财政

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做好这项工作，

有利于解决机关、事业单位工资中的突出不

合理问题，进一步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促进安定团结。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加强

领导，严格执行政策规定，认真做好思想工

作，切实保证调整工龄津贴标准的工作顺利

进行。 

八、本通知贯彻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

人事部负责解释。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八

十九条规定，结合本自治区具体情况，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道路

上通行的车辆、行人、乘车人以及在道路上

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必须遵守《条

例》和本办法。 

对违反《条例》和本办法的行为，任何

人都有劝阻和检举、控告的权利。 

第三条  车辆、行人如遇《条例》和本

办法没有规定的情况，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原

则下通行。 

第四条  本办法由公安机关负责实施。 

第二章  交通信号、交通标志和交通标
线 

第五条  严禁损坏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及

交通标志。未经设置部门同意，任何单位或

个人，不准移动、改变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及

交通标志。 

第六条  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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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标志、标线，必须按国家标准设计和

设置，竣工验收时，应有公安交通管理机

关参加。凡交通标志、标线不符合标准的

道路，不得交付使用。已交付使用道路的交

通标志、标线，接管部门应当保持其完好。 

第七条  企业、厂矿、林区、油田、港

口等单位修建的道路，可通行社会机动车辆

的，须设置符合国家标准的交通标志、标线

等安全设施。 

第三章  车  辆 

第八条  机动车辆必须悬挂公安车辆管

理机关核发的号牌和规定配挂的标志牌，悬

挂、喷印其它牌、匾和标志，不得影响号牌

和规定配挂标志牌的辩认。 

第九条  货运机动车、大客车、出租车

必须在车门外侧喷印单位名称、使用代号的，

须报公安车辆管理机关备案；个体、联户机

动车辆喷印辖区名称及个体车辆编号；货车

车厢后拦板和挂车车厢后拦板外侧喷印本车

统一号牌的放大号码；小型出租汽车，须在

车顶外部安装“出租”字样的明显标志。 

在我区驻点六个月以上的外省机动车，

也须按规定喷印。 

第十条  机动车号牌与行驶证编号统一

规定为： 

南宁市自广西 01—00001 至广西 01 一

99999 号； 

柳州市自广西 02—00001 至广西 02—

99999 号； 

桂林市自广西 03—00001 至广西 03—

99999 号； 

梧州市自广西 04—00001 至广西 04—

99999 号； 

北海市自广西 05—00001 至广西 05—

99999 号； 

南宁地区自广西 30—00001 至广西 30—

99999 号； 

柳州地区自广西 35—00001 至广西 35—

99999 号； 

桂林地区自广西 40—00001 至广西 40—

99999 号； 

梧州地区自广西 45—00001 至广西 45—

99999 号； 

玉林地区自广西 50—00001 至广西 50—

99999 号； 

百色地区自广西 55—00001 至广西 55—

99999 号； 

钦州地区自广西 60—00001 至广西 60—

99999 号； 

河池地区自广西 65—00001 至广西 65—

99999 号； 

防城港区自广西 70—00001 至广西 70—

99999 号；公安系统： 

非专用车自广西 10—00001 至广西 10—

99999 号； 

专用汽车自 GA45—0001 至 GA45—

9999 号； 

专用摩托车自 GA45—0000l 至 GA45—

99999 号。机动车号牌应逐步使用反光号牌。 

第十一条  机动车的临时号牌、移动证，

须贴在驾驶室的挡风玻璃上；无挡风玻璃的，

须随车携带。 

第十二条  机动车检验分为初次检验、

临时检验和定期检验。 

初次检验适用于车辆领取号牌和行驶证

时进行。 

临时检验适用于车辆申请临时号牌、转

籍过户、封停启用、改型改造。 

定期检验是对已领有正式号牌和行驶证

的车辆，按年度进行的检验。因故不能如期

参加定期检验的，应事先到其现籍所属的公

安车辆管理机关办理延期检验手续，否则不

准继续行驶。 

第十三条  拖拉机不准改轮调速。 

第十四条  机动车牵引车辆时，牵引装

置必须牢固、安全、可靠；客运机动车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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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带挂车，铰接式客车不准牵引车辆；装载

危除物品的车辆，不准牵引、拖带车辆或被

其他车辆牵引；三轮摩托车不准牵引车辆或

被其他车辆牵引，其他三轮机动车，只准牵

引同类车辆，不准牵引其他车辆；用软连接

牵引装置时，与牵引车须保持 6—11 米的安

全距离。 

非机动车不准引车辆或被其他车辆牵

引。 

第十五条  机动车离开现籍范围，在外

地驻点运输超过三个月的，车辆单位或车主

须报告现籍公安车辆管理机关，并向驻点公

安车辆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 

第四章  车辆驾驶员 

第十六条  机动车驾驶员行车时必须遵

守安全驾驶技术操作规程，服从公安交通管

理人员的指挥、检查。 

机动车驾驶员必须按规定参加安全学习

小组（联组）的活动。 

第十七条  机动车驾驶员服用镇静、兴

奋、麻醉等药物引起精神不佳、有碍安全行

车时，不准驾驶车辆；不准赤足、穿高跟鞋

驾驶车辆。 

第十八条  大型客车连续行驶三百五十

公里以上，须有驾驶员换班驾驶。 

第十九条  机动车教练时，其驾驶室只

准乘坐学习驾驶员和教练员各一名，车厢内

严禁乘搭学员以外的人员；重车教练时，车

厢内禁止载人。 

第二十条  机动车实习驾驶员，单独驾

驶载客营运的城镇公共汽车、小型汽车和后

三轮摩托车时，从转入实习期起，六个月内

须有正式驾驶员监督指导。 

第二十一条  各部门或单位专门为社会

或本部门、本单位培训机动车驾驶员而开办

的培训学校，应按规定分别到公安、教育、

劳动部门办理申请批准手续，并接受检查和

监督。 

公安车辆管理机关对未经批准的学校培

训的机动车驾驶员，不得进行考试，不得发

给驾驶证。 

第二十二条  驾驶员准驾车型： 

（一）持大型客车准驾记录的，准驾大

型客车、大型货车，小型汽车（含方向盘式

三轮机动车）、大、小型拖拉机、四轮农用运

输车、轮式自行专用机械车； 

（二）持大型货车准驾记录的，除大型

客车外，准驾车型与持大型客车记录相同； 

（三）持小型汽车准驾记录的，准驾小

型汽车（含方向盘式三轮机动车）、大、小型

拖拉机、四轮农用运输车； 

（四）持方向把式三轮摩托车准驾记录

的，准驾侧、后三轮摩托车、二轮摩托车、

轻便摩托车、三轮农用运输车； 

（五）持二轮摩托车准驾记录的，准驾

二轮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 

（六）持轻便摩托车准驾记录的，只准

驾轻便摩托车； 

（七）持轮式自行专用机械车准驾记录

的，只准驾轮式自行专用机械车； 

（八）持大型拖拉机准驾记录的，准驾

大型拖拉机、四轮农用运输车、小型拖拉机； 

（九）持小型拖拉机准驾记录的，只准

驾小型拖拉机； 

（十）持手扶拖拉机准驾记录的，只准

驾手扶拖拉机； 

（十一）持三轮农用运输车准驾记录的，

只准驾三轮农用运输车； 

（十二）持无轨电车准驾记录的，只准

驾无轨电车； 

（十三）持有轨电车准驾记录的，只准

驾有轨电车； 

（十四）持电瓶车准驾记录的，只准驾

电瓶车； 

（十五）持军队驾驶证的，只准驾悬挂

军队号牌的车辆；非公安干警不准驾驶悬挂



 19 

公安专用号牌的车辆。 

第二十三条  机动车驾驶员离开现籍，

外出驻点驾驶受雇驾驶车辆超过三个月的，

须报现籍公安车辆管理机关，外地机动车驾

驶员（包括外省到我区的驾驶员）、驻点或受

雇驾驶车辆超过三个月的，须到驻点或雇请

单位（雇主）所在地公安车辆管理机关办理

登记手续，接受管理。 

第二十四条  自行车、三轮车的驾驶人

不准在行车道上攀肩并行、杂耍或停车攀谈；

横过道路隔离设施的开口处，须下车推行；

在本车道推行时，须紧靠右边行进，不准并

行。 

第二十五条   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时，驾驶员及有关人员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立即停车保护现场，设法抢救伤

者（移动现场物体时，须设标志），过往车辆

与人员应予积极协助； 

（二）在现场周围设置提醒来往车辆、

行人注意的明显标志； 

（三）及时报告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听

候处理； 

（四）在事故现场附近的人员，有义务

向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提供自己所知道的情

况。     

第二十六条  发生事故后逃匿，伪造现

场者，应从严处理，对查破交通肇事案件

提情况的有功人员，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应

给予奖励。 

第五章  车辆装载 

第二十七条  机动车辆装载必须遮盖物

品时，遮盖物不得遮挡车辆号牌的放大号，

如须遮挡时，应在遮盖物上喷涂明显的该车

辆号牌放大号。 

第二十八条  机动车辆车身外部除车

辆试验和客车行李架外，不准悬挂、捆绑

物品。 

第二十九条  手把式机动车载物时，不

得影响车辆行驶的正常性能，车把处不准载

物。侧三轮摩托车只准在边斗内载物，载物

高度从地面起不准超过一点五米，宽度、长

度不准超过边斗，载质量不准超过一百五十

公斤。三轮摩托车载物，载质量不准超过八

十公斤。轻便摩托车载物，载质量不准超过

二十公斤。 

第三十条  货运机动车单程兰十公里以

内短途运输时，车厢内可以附载押运或者装

卸人员，大型货车一至五人，小型货车一至

二人，长途附载押运或装卸人员时，须经公

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 

第三十一条  货运汽车车厢内裁人，超

过六人的，须选有三万公里或连续二年以上

安全驾驶记录的驾驶员驾驶，载人数按规定

折算，三十公里以内按每吨十人折算，三十

公里以外按车厢内面积每平方米四人折算，

但总数不准超过六十人，车厢拦板不足一米

高的，不准站立，自卸车车厢内不准载人。 

驾驶窒乘坐人数，不准超过行驶证核定

人数（一米以下的儿童，只准超一人）。 

第三十二条  客车行驶证的载人数，可

在原定员人数的基础上按 10—20%的增载比

例核定。 

第三十三条  二轮摩托车驾驶员前面不

准载人。 

第三十四条  不准两辆以上自行车共载

一物。 

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县（市）城区内不准

骑自行车载人，但对于搭载学龄前儿童，各

市、县可自行规定。 

第六章  车辆行驶 

第三十五条  在没有划分中心线和机动

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机动车在道路

几何中心线左右各半个标准车道内行驶（大

型机动车标准车道为三点五米，小型机动车

标准车道为三点三米），但二轮摩托车和轻便

摩托车在道路中心线右侧行驶；非机动车在

从道路右边缘算起，自行车为一点四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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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车、人力车为二点二米，畜力车为二点六

米的宽度车道内行驶。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在不够各自行车道宽

度的道路上行驶时，同方向的，在前行驶的

车辆有先行权，对向行驶的，机动车有先行

权。 

第三十六条  在划有中心虚线而授有划

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机动车在

道路右侧靠中心虚线行驶，非机动车靠道路

右边行驶；机动车在不妨碍对面来车正常行

驶的条件下，可以跨越中心虚线超车、左转

弯或绕过本车道内的障碍。 

第三十七条  车辆行驶中，必须遵守下

列限速规定； 

（一）通过没有交通信号或交通标志控

制的交通繁华的平面交叉路口时，汽车、摩

托车最高时速不准超过二十公里，其他车辆

不准超过十公里； 

（二）机动车牵引车辆最高时速：城镇

街道，汽车为二十公里，其他车辆为十公里；

公路上，汽车为三十公里，其他车辆为十五

公里； 

（三）机动车出入胡同，里巷、居民

区、门口或倒车时，最高时速不准超过十

公里； 

（四）货运汽车经批准装运超长、超宽、

超高物品或附载有押运、装卸人员时，最高

时速不准超过四十公里；拖拉机（不含小型

拖拉机）遇有上述情形时，最高时速不准超

过二十公里。 

第三十八条  拖拉机、三轮农用运输车、

简易机动车不准在自治区直辖市市区的道路

上行驶。 

第三十九条  机动车在行驶中遇有行进

方向道路交通堵塞时，不准继续向前，须在

本车道内依次依车等侯。 

机动车行经交通繁华、村镇、集市贸易、

行人稠密的路段、或发现车辆、行人横过道路

时，须减速慢行，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行。 

第四十条  车辆通过没有交通信号或交

通标志控制的交叉路口时，同类车辆相遇未

进入路口的车辆让已进入路口的车辆先行；

货车让客车先行；大型车让小型车先行；其

他车辆让汽车先行；拖拉机、三轮农用运输

车让摩托车先行。 

第四十一条  畜力车行经城镇道路时，

严禁驱赶牲畜奔跑。 

第四十二条  车辆在道路上临时停放，

不准两车并列，不准在道路两侧三十米内同

时相对停放，不准占用城镇街道长时间停放

车辆和停车过夜；在坡道上停车，必须采取

安全保障措施，防止车辆滑动。 

第七章  行人和乘车人 

第四十三条  行人不准在道路上追逐、

打闹、躺卧、游戏、抛物；横过道路时，须

注意过往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迅速通

过，不准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过道路。 

盲人在道路上行走时，须有七岁以上的

健全人带领。 

精神病患者和痴呆者在道路上，须有其

监护人带领。 

儿童列队横过道路时，须有成年人带领。 

未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在道路上进行有碍交通秩序的文

化娱乐等活动。 

第四十四条  乘车人不准在车行道上候

车或拦搭车辆；不准向车外抛物、吐痰；车

辆停稳时，方准上、下车，并要注意前后来

往车辆和行人。 

乘坐货运机动车时，不准从车厢左侧上、

下车；乘坐二轮摩托车时，要跨车正坐，不

得有妨碍驾驶员操作的动作。 

第八章  道路 

第四十五条  非市政、公路管理部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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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要占用、挖掘道路的，必须遵守下列

规定： 

（一）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领填《临时

占用道路申请书》，经市政或公路管理部门同

意，由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并发给《临时

占用道路许可证》； 

（二）必须按批准的时间、地点、范围

等要求占用、挖掘道路； 

（三）必须悬挂《临时占用道路许可证》，

接受公安交通管理和市政或公路管理人员的

监督、检查； 

（四）占用道路或挖掘道路的施工完毕

后，须及时清理现场，并按原质量恢复路面

和道路设施，经公安交通管理和市政或公路

管理部门验收合格后，将《临时占用道路许

可证》交回原发证机关。 

第四十六条  在道路两侧从事有碍交通

的伐木、开山、放炮和其他作业的，必须设

置明显标志，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保障道路

设施和车辆、行人安全。 

非道路管理部门在道路两侧从事有碍交

通的作业，必须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 

架设或悬挂道路上空的管线以及各种物

体等，其高度从路面起净空不准低于五米。 

第四十七条  沿道路两侧临路修建的铺

面、市场、停车场、加油站等建筑物及与道

路衔接的机动车辆出入门口、通道、台阶、

门坡等，应符合有关规定，不准妨碍交通。 

第四十八条  没有公安检查站的路段，

有关部门如需要设置检查站时，须经地、市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报区公安厅审核，

领取区公安厅统一制发的检查证，按指定地

点、路段和检查内容进行检查，对违反规定

的检查站，当地公安机关有权予以纠正。 

交通规费稽征部门持公安部统一制发的

检查证可以上路进行流动检查，对不按规定

缴纳交通费的车辆按章处罚。 

第四十九条  需要利用城市道路作为临

时停车场地的，应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会

同城市规划部门统一规划，由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统一管理。 

第九章  处  罚 

第五十条  凡违反《条例》和本办法规

定的行为，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外，均按《条例》

和本办法的规定处罚。 

违章驾驶员受警告、吊扣驾驶证处罚的，

须记录在其驾驶证副证及驾驶员档案内，并

通知其所在单位。 

第五十一条  一人同时有两种以上违反

《条例》和本办法规定行为的，分别裁决，

合并执行。 

二人以上共同违反《条例》和本办法的，

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处罚。 

第五十二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按《条例》第七十五条规定处罚： 

（一）不按规定在车身外部悬挂、捆绑

物品的； 

（二）驾驶无号牌和非法拼装、改型机

动车辆的； 

（三）无驾驶副证或持愈期《交通管理

暂扣凭证》驾驶机动车的； 

（四）拒绝、阻碍公安交通管理人员依

法检查、纠正违反交通管理行为的。 

第五十三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按《条例》第七十六条处罚： 

（一）持军队驾驶证驾驶地方车辆的； 

（二）实习驾驶员不按规定单独驾驶载

客营运机动车的； 

（三）非公安干警驾驶悬挂公安专用号

牌车辆的。 

第五十四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

的，按《条例》第七十七条处罚： 

（一）驾驶改轮调速的拖拉机的； 

（二）外出驻点或受雇驾驶机动车超过

三个月，未向驻点、雇用单位（雇主）所在

地公安车辆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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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客车连续行驶三百五十公里以

上无驾驶员换班驾驶的； 

（四）教练车驾驶室超坐、乘搭与教练

无关人员或重车教练时搭人的。 

第五十五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按《条例》第七十八条处罚： 

（一）实习驾驶员单独驾驶执行任务的

警车、消防车、工程救险车、救护车和载运

危险物品机动车辆的； 

（二）不按规定进行机动车试车的； 

（三）服用镇静、兴备、麻醉等药物，

引起精神不佳，驾驶机动车辆的； 

（四）悬挂其它牌、匾影响号牌和规定

配挂的标志牌的。 

第五十六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按《条例》第七十九条处罚： 

（一）客车载人超过规定的； 

（二）摩托车未按规定载人或乘坐人不

跨车正坐的； 

（三）驾驶室超坐的； 

（四）赤足、穿高跟鞋驾驶机动车的。 

第五十七条  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

乘车人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处五元以下罚款

或者警告。 

第五十八条  未经批准，占用道路影响

车辆通行的，按《条例》第八十四条处罚，

并限期搬迁，逾期不搬迁的，强制搬迁，没

收占用道路的物资。 

虽经批准，但不按规定要求占用的，处

警告或三十元以下罚款，并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取消占用许可证，没收违反规定

占用道路部分的物资。 

第五十九条  未经办理手续，擅自挖掘

街道或胡同路面的，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

警告，并限期按原质量恢复路面，逾期未恢

复的，可视为重新违反《条例》和本办法的

行为，从重处罚。 

虽经办理手续，但不按规定挖掘街道或

胡同路面的，处一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经处罚仍不改正的，从重处罚。 

第六十条  未经交通安全设施设置部门

同意，移动、改变交通安全设施的，除恢复

原状外，并处五十元以下罚款或警告；损坏

的，除按价赔偿外，并处五十元以下罚款或

警告。 

第六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一

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挖掘、占用道路或在道路上维修

作业未设置警告标志的； 

（二）未按规定要求，在道路两侧从事

有碍交通作业的； 

（三）架设道路上空物体，其高度从路

面起净空低于五米的。 

前款第（三）项所指的物体和广告，架

设单位或个人逾期不予改正或拆除的，强制

拆除。 

第六十二条  当场难以纠正的违章行为

被处罚后，在同一行程内没有新的违章行为

的，不得重复处罚。 

第六十三条  对违反《条例》和本办法

人员的处罚程序，按《条例》和公安部《交

通管理处罚程序规定》、《交通管理处罚程序

补充规定》执行。 

第十章  附  则   

第六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以上”，“以

下”、“不少于”，均包括本数。 

第六十五条  企业、厂矿、林区、油田、

港口等单位修建的通行社会机动车辆的道路

和交通管理，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六十六条  本办法由广西壮族自治区

公安厅负责解释。 

第六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局、交通局颁发

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城市和公路交通管理规

则实施细则（试行）》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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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适当调减部分 

农林特产税的通知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桂政发〔1991〕105 号 
 

各地区行署，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柳铁，防城港区，区直各委、办、厅、局： 

根据财政部《关于临时下放农林特产税

减免审批权的通知》（﹝89﹞财农税字第 113

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第三十五条的有关规定精神，并征求了部分

市、县的意见，决定对我区部分农林特产税

作适当调减，现通知如下： 

一、对部分税率偏高的应税农林特产

产品，计征税率适当调低。（1）海、淡水

产品类，征税税率一律调减为 5%；（2）水

果类，除香蕉、西瓜、果蔗仍按原规定税

率执行外，荔枝、龙眼正税税率一律调减

为 10%，柑桔、橙调减为 8%，其它水果调

减为 5%；（3）其它类：木薯干片、茶青、

罗汉果税率调减为 2%，黑木耳、木材、竹

芒织品、家具，桂类、茴油、柠檬桉油、

香茅油、山苍子油调减为 5%，白果调减为

10%；（4）其它没有列举的应税产品仍按原

规定税率执行。 

二、农林特产税税率调整后，农林特产

税按产品的实际收入计征，计税价不再给予

打折照顾，更不能为了争夺税源而擅自降低

计税价格，违者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三、对开发荒山、荒坡、荒地、荒水、

荒滩的农林特产收入，从有收入的年份起，

免征林特产税三至五年。对见效快、当年

种当年即可取得收益的项目，可以缩短免征

年限，具体年限和免征办法，由各市、县自

定。 

四、农林特产税的具体征收办法，由各

市、县根据不同情况确定，不搞一刀切。凡

条件具备的，尽可能采取定产、估产办法（即

按评定的常年产量）征收。不论采取何种征

收办法，纳税人完税后，征收机关均应给予

开具完税凭证。对需要外运而又必须加强管

理的，按规定给予开具外运证。各地征收机

关不得重复征税，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扣压，

违者要严肃查处。 

五、现行应税品种应相对稳定，今后如

在全区范围内新增应税品种，要在广泛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下文

规定。至于个别市、县要求新增某个应税

品种，要经自治区财政厅审批，报自治区人

民政府备案。 

六、为了促进农林特产生产的发展和有

利于征收工作的开展，《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补充规定》

（桂政发〔1987〕43 号）、《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林特产农业税征收工

作的通知》（桂政发〔1989〕52 号）有关从

农林特产税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扶持

生产和征收费用的规定不变。 

七、除对海洋捕捞收入暂缓征收特产税

外，本通知自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起执行。 
 

 
作者：耿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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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 

自治区土地管理局关于进一步 

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桂政发〔1991〕106 号 
 

各地区行署，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柳铁，防城港区，区直各委、办、厅、局： 

现将自治区土地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的意见》转发给你们，请各

地结合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的意见 
 

自治区人民政府： 

根据国务院批转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加

强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请示的通知（国发

﹝1990﹞4 号）的精神，结合我区情况，对农

村宅基地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认真学习、广泛宣传土地管理法规，

提高对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重要性的

认识。 

各级政府要结合贯彻国务院 4 号文件，

组织有关部门采取多种形式，进一步学习宣

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广西

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实施办法》，大力开展人

多地少、耕地更少、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

的国情教育，进行土地公有观念、依法用地

的法制观念和土地有偿使用观念的教育，引

导广大干部群众认清人口、耕地、粮食与经

济协调发展的关系，提高农民珍惜耕地、合

理利用宅基地的自觉性，树立节约用地光荣、

浪费土地可耻的社会风气，逐步把农村宅基

地的管理纳入法制轨道。 

二、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严格农民建

房审批手续。 

农村住房建设必须搞好总体规划，经县

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分年实施，严格按规划执

行。已制定建设规划村庄，如果规划布局不

合理，用地过多，由乡村建设规划管理部门

按照合理用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原则进行修

正和完善；还没有制定规划的村庄要抓紧制

订，争取在一、二年内编制完成。在规划工

作中必须明确：农村住宅的改建、扩建和选

址新建，要充分利用原有宅基地、村内空闲

地、荒地和坡地，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特

别是水田。有条件的地方要鼓励农户建多层

住宅。易受淹的要迁建于高处。长远规划主

要规定农房建设用地布局、方向和要求，不

具体规划到农户，以避免超前抢占土地。 

农民建房要按程序报批，用地面积不得

突破规定标准和控制指标。严格执行报批制

度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管理方法，实行“三

榜定案”的管理制度：第一榜公布下达到村

的建房用地指标和申请户名单；第二榜公布

经群众讨论评议、村委会审核后的建房名单；

第三榜公布经县、乡政府审核批准的建房户

名单、占地面积、地点，让群众监督，把有

限的用地指标用于急需建房户。 

县级人民政府应按照自治区土地管理实

施办法第 42 条规定的宅基地用地面积标准，

合理确定当地户均用地指标。人均土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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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人均耕地少的地区，户均用地标准不

得高于实施办法规定的最低限额。职工、华

侨、侨眷、港澳同胞、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

在农村建房用地，一律报县人民政府审批。

村委会干部建房需要申请新宅基地的，首先

经乡（镇）政府审查批准后，方可申请办理

用地手续。办理农民宅基地要有严格的申

请、审核、批准和验收制度，乡（镇）土地

管理工作人员办事要公道，自觉接受群众

监督。 

农村居民建房占用耕地的，必须向集体

缴纳土地补偿费。土地补偿费标准可参照国

家建设征地补偿标准，由县人民政府按不同

地类作出补偿规定。并按有关规定缴纳耕地

占用税。 

各地对在贯彻国发〔1990〕4 号文件过程

中清查出来的违法案件，要坚决按照《土地

管理法》和《自治区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的

有关规定处理。对于擅自占用水田，甚至在

田垌中央建房，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的，应坚

决拆屋还田，不得姑息迁就罚款了事。对于

未办理建房用地手续已建房的农户，如果符

合建房条件，用地面积不超过规定标准，符

合村庄建设规划，而且认错态度较好的可在

罚款后准予补办建房用地手续，核发土地使

用证。 

三、积极稳妥地推行农村宅基地有偿使

用制度。 

为了取得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的经验，

自治区在岑溪、灵山、合浦三县进行了试点。

各地可先选择经济条件较好、领导班子强、

土地管理工作基础较好的乡（镇）有组织、

有步骤地开展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试点。试

点中，要实切做好宅基地使用费的收、管、

用工作。全区收费幅度、办法应注意以下几

点：人均宅基地面积以《自治区士地管理实

施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标准，在标准内

的用地，收取的使用费应控制在人均年收入

的 3—5‰以下，年平方米收费在三分至一

角为宜，城镇郊区、人多地少、经济条件较

好、群众有要求的，收费标准可略高一些，

但最高年平方米不得超过一角五分。用于出

租和经营的，收费额度不受上述标准限制，

由乡、村本着收费合理的原则作出具体规

定。 

确定人均占用宅基地面积是否超过标准

应以 1982 年 5 月 31 日为界限。1982 年 5 月

31 日以前占用的宅基地面积，一律按标准收

费，1982 年 6 月 1 日至 1988 年 4 月 1 日止（自

治区土地管理实施办法正式实施时间前），超

过用地标准部分，除按有关规定处以罚款、

补办用地手续外，要适当提高使用费收费标

准，具体办法由县（市）人民政府制定，但

年平方米最高不得超过 1.50 元。收取的宅基

地有偿使用费要本着“取之于户，用之于村”

“取之于土，用之于土”的原则，实行村有、

乡管、银行立户、专款专用的制度。要首先

用于开发土地资源，也可用于农田基本建没

以及村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等方面。

收取的资金存入农业银行或信用社，按村立

户、按率计息、本息归村。使用时由村委会

提出申请，乡镇政府批准后，银行才能办理

付款手续。使用费的收支情况要接受上级业

务主管部门的检查和群众监督。 

实行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要注意与林

业、计划生育等农村现行政策相衔接，避免

造成失误。对烈军属、五保户以及特殊困难

户，可实行减免政策。 

四、加强对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的领导。 

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涉及面宽，政策

性强，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是农村

土地管理的重点，是保护耕地的一项重要措

施。各级政府要列入工作责任制的内容，制

定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具体规定，采取强有力

的措施，加强管理，杜绝违法占地的行为。

乡镇干部和土地管理工作人员要廉洁勤政，

秉公执法、办事公开，严格宅基地审批手续，

有效地控制农村建房用地，为实现我区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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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基本稳定的奋斗目标尽职尽责。 

以上报告如无不当，请批转各地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局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自治区 

民委关于加强我区民族贸易和 

民族用品生产供应工作意见的通知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桂政发〔1991〕109 号 
  

各地区行署，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柳铁，防城港区，区直各委、办、厅、局： 

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自治区民委《关于加强我区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供应工作的意

见》，现转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加强我区民族贸易 
和民族用品生产供应工作的意见 

 

自治区人民政府： 

《国务院批转国家民委等部门关于加强

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供应工作意见的通

知》（国发〔1991〕16 号），进一步明确和重

申了改革开放时期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

应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充分体现了党

和国家扶持和发展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

供应工作的一贯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

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扶持、发展民族贸易

和民族用品生产供应工作，是民族工作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边

防，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根据国

发〔1991〕16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情

况，现对加强我区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

供应工作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继

续给予优惠照顾政策 

l、在“八五”期间，全区国营民族贸

易企业、医药商业和国营民族用品生产企

业，在完成每年上缴财政承包任务的前提下，

允许其从销售收入中提取 0.2—1%用于补充

企业自有流动资金，计入成本（费用）。民族

贸易县的供销社和二轻的民族用品生产定点

企业在当年缴纳的税收不低于上年上缴数的

前提下，也可比照上述执行，具体提取比例

由企业提出，按其隶属关系，由当地市、县

税务部门批准。 

2、在“八五”期间，三十七个民族贸易

县（含富川瑶族自治县）的县和县以下独立

核算的民族贸易企业以及二百五十二个民族

用品生产定点企业的民族用品生产所需的流

动资金贷款，银行应该核给贷款定额，定额

内贷款按正常流动资金贷款月利率优惠二厘

四执行，利息优惠部分 70%用于补充企业自

有流动资金，30%转入企业专用基金存款户，

用于更新发展需要。 

3、从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开始至一九九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对民族贸易县的

县和县以下的国营商业、医药商业企业及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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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社，以一九九 O 年度应纳的营业税额为基

数，每年超基数部分给予减半征收营业税的

照顾；对国营商业小型零售企业和医药商业

企业应征的所得税，仍按《自治区人民政府

批转区财政厅关于当前财政问题的若干规定

报告的通知》（桂政发〔1986〕152 号）规定

执行，即经县人民政府批准，给予按八级超

额累进税率应征税额减征 20%的照顾；对国

营商业，医药商业的大中型企业，有特殊困

难的，经县人民政府同意，报自治区税务局

批准，可适当给予免征所得税照顾；对民族

贸易县的县以上供销社，以一九八九、一九

九○、一九九一年三年的平均利润为基数，

每年超基数部分给予减半征收所得税的照

顾；对民贸县的县以下基层供销社，按每年

应征所得税额予以减半征收，减免的税金均

用于补充企业的自有流动资金。 

4、对民族用品生产定点企业的营业税、

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减免办法，待国家税务总

局会同国家民委下达通知后贯彻执行。 

5、对边远山区、深山区农副产品收购以

及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日用工业品继续执行

运费补贴政策，具体补贴品种和办法经过调

整后，由有关部门另行下达。 

6、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和供应偏紧的部

分商品，以及部分民族用品生产所需的原

材料，已纳入中央有关部门计划安排和专

项供应之内，具体品种包括：棉花、棉布、

棉纱、民族丝绸、铜铝制品、搪瓷制品、

民族瓷器、医药、化肥、农药、农膜、铅

丝、圆钉、食糖、食盐、煤油等；各民族

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的主管部门要及

时编制计划，向国家有关部门申报解决，

并做到专项专用，不足部分，属于自治区

管理的品种和原材料；由主管部门报自治

区计委纳入计划；不属自治区管理品种，

由各地方，企业自行筹措。 

二、进一步加强基层民族贸易网点建设

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  

1、国务院已决定，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

四年，每年由农业银行总行安排四千万元贷

款，中央和地方各贴一半利息，其中二千万

元用于扶持基层民族贸易网点建设，二千万

元用于民族用品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这笔

资金由国家民委会同有关部门作出计划，按

项目和信贷原则重点安排使用，由各级农行

审批发放。我区各有关主管部门，要加强调

查研究，积极提出计划项目，由自治区民族

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向

国家有关部门申报，争取安排我区项目。 

2、各地要把民族贸易企业和民族用品生

产企业的网点建设和技术改造纳入地方年度

计划，统筹安排，在资金、材料和场地上给

予优先照顾。自治区和各县在城镇建设投资

中提取 7%的商业网点建设资金，要安排一部

分用于国营商业、医药商业和供销基层网点

建设。此项工作由各地财破部门牵头，会同

计委、建委等部门抓紧解决。 

3、自治区安排在贫困县、边境县的“支

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和边境建设事业费，

应兼顾扶持所属民族贸易企业的网点建设和

民族用品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民族贸易和

民族用品生产企业要认真组织项目，向县有

关部门申报解决。 

4、从自治区的民族机动费中，今年继续

安排四百万元，以后逐年增加到六百万元，

用于扶持民族贸易网点建设和民族用品生产

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其中 50%用于民族贸

易网点设施建设和改造，50%用于民族用品生

产企业的技术改造。此项经费由自治区民族

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自

治区财政厅作出计划，安排使用。 

三、加强人员培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l、为帮助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

职工提高其业务技术和理论水平，搞好企业

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要求各地在今后五年

内，有计划地把企业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分

期分批送到各级干部学校轮训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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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训经费继续按照财政部（86）财工

字第 18 号《关于职工教育经费开支问题的补

充规定》执行。即企业职工的各种培训（政

治、文化、技术）的费用，首先在按工资总

额的 1.5%范围内掌握开支的职工教育经费中

解决，如有不足，其不足部分，属企业开发

型技术研究新产品的培训费用，可直接在成

本中列支，属其他职工培训费用，则在企业

的税后留利中开支。 

四、切实加强领导，搞好民族贸易和民

族用品生产供应工作 

l、为了加强领导，搞好协调管理和指导

全区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供应工作，自

治区人民政府已成立自治区民族贸易和民族

用品生产领导小组，并以桂政办〔1991〕

109 号行文各地，领导小组的任务主要是制定

我区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供应工作的

政策措施，检查其落实情况，协调各部门关

系并解决此项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其办公室

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各级人民政府要把民族

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供应工作列入议事日

程，经常听取汇报，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2、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应进

一步加强管理，严格财经纪律，用好管好各

项专款，挖掘内部潜力，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力争在“八五”期间，使民族贸易和民族用

品生产供应工作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有关各项资金和贷款的管理办法，由自

治区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领导小组办公

室与有关部门拟定并下达执行。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转全区贯彻

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继续抓好经济、社会、科技、生态协调 

发展总体规划编制和实施工作的通知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桂政办〔1991〕150 号 
 

各地区行署，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柳铁，防城港区，区直各委、办、厅、局： 

一九八五年以来，我区大部分地区行署、

市、县人民政府认真组织开展了经济、社会、

科技、生态协调发展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实工

作。到目前为止，全区已有四个地区。四个

自治区辖市、七十个县（市）开展了总体

规划编制工作。其中，完成鉴定的有二个

地区、三个自治区辖市、五十三个县（市）。

通过总体规划的编制研究，摸清了当地的

家底，揭示了当地的自然规律和经济、

社会发展规律，找出了当地发展的有利

条件和制约因素，确定了发展战略，明确了

目标和方向，为实现领导机关决策的民主化

和科学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总体规划的实

施，推动了当地优势产业、新兴产业的形成

和发展，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取得

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培养了人才，推

动了精神文明建设，推进了各级领导的民主

决策进程。 

我区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总的形

势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部分领

导对总体规划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目前还

有部分地、市、县尚未开展此项工作，有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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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虽曾开展工作，但中途停了下来。自治

区领导认为，目前我区各地、市、县（市）

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在方法上是先进的，

科学的、实用的，对我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发

展，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为保证我区国民

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要继续抓好这

一工作，使之向纵深发展。为此，特作如下

通知，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尚未开展“经济、社会、科技、生

态协调发展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地、市、

县，要尽快组织力量，着手开展这一工作，

争取于一九九三年全部完成。 

二、已完成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地、

市、县，要做好对总体规划的广泛宣传工

作，并一如既往地抓好实施，确实抓出成效。 

三、总体脱划编制完成后，要及时向本

级人大报告，提请审议。在总体规划实施过

程中，自觉接受人大的检查、监督，定期把

实施情况向人大报告。 

四、加强对总体规划编制的实施领导。

政府主要领导要亲自抓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实

施，并有实施总体规划相应的协调组织。自

治区各部门要积极支持各地、市、县总体规

划编制和实施工作，以保证总体规划编制的

科学性、实用性，进一步提高实施的水平和

效果。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在全区开展百日交通安全活动的通知 

 
一九九二年一月三日    桂政办〔1992〕1 号 

 
各地区行署，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柳铁，防城港区，区直各委、办、厅、局： 

去年以来，我区公安、交通部门认真贯

彻执行交通法规，强化交通安全管理，在有

关部门的配合、支持下，道路交通管理工作

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全区道路交通事故

的各项指标又呈现大幅度回升的势头，形势

十分严峻。去年一至十一月，全区共发生道

路交通事故七千六百七十起，死亡一千七百

四十七人，受伤六千一百七十一人，直接经

济损失达一千三百二十万余元。与去年同期

比较，分别上升百分之六点六、百分之二十

点六、百分之十一点四和百分之二十二点四。

发生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去年交

通流量大幅度增长，致发交通事故的因素随

之增多，交通安全责任制不落实，还未形成

全社会抓安全的机制，有的地方放松了依法

严格管理。 

为了搞好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保障人民

群众出行安全，稳定社会治安，自治区人民

政府决定，从一九九二年一月十月起至一九

九二年四月十日止，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百

日交通安全活动”，请各地认真做好以下几项

工作： 

一、各级领导要充分认识当前交通安全

的严竣形势，切实抓好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工

作。春节将近，运输高峰电将来临，交通管

理的任务更加繁重而艰巨。对此，各级政府

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引起

高度重视。要根据“保一方平安”、“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制定和推行各种形式的交

通安全责任制，明确各级政府首长和部门领

导是本地区、本部门交通安全责任人，把

交通安全责任制和目标，层层分解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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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团体、企事业、乡村等基层单位。 

二、要加强对“百日交通安全活动”的

领导，根据实际情况，制订规划，狠抓落实。

各地除了抓好所属辖区的国营、集体车辆和

驾驶员的安全管理外，必须抓好辖区的个体、

联户车辆和驾驶员的安全管理，通过建立个

体运输协会、联合车队等安全组织，把个体

运输车辆和驾驶员管起来，建立安全学习、

车辆检验制度，把安全措施和责任制落到实

处，明确城市由城区政府、农村由乡镇政府

作为个体车辆和驾驶员的主管单位。各级交

通安全委员会要积极发挥职能作用，主动协

调本地区活动的开展。公安、交通、城建、

保险、工商、农机等部门要积极配合，充分

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切实把这次“百日交

通安全活动”搞好。 

三、广泛发动群众，掀起交通安全宣传

高潮。各地要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以及办

板报、印发宣传资料、举办图片展览等多种

形式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新闻部门要主动配

合宣传报导，提高广大群众遵守交通法规的

自觉性。各地要层层召开车属单位领导、车。

管干部、安全员和驾驶员会议，提出在“百

日交通安全活动”期间预防减少交通事故的

要求、措施，而且要与有车单位层层签订交

通安全责任承包书。要开展以安全行车、优

质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创先争优”竞赛活动，

把这次“百日交通安全活动”引向深入，搞

得扎实。 

四、要在活动期间组织有关部门治理重

点路段。对事故多发路段进行调查，对危险

路段进行工程改造，增设示警桩和护栏等安

全设施。公安交通部门要加强路面控制，强

化交通管理，要把三分之二的警力放到第一

线，实行以人定点、包段、管片的岗位责任

制。在管理中执法要严，对违章行为该纠正

的纠正、该罚的罚、该查扣的查扣，对直接

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违章行为，要

从严处罚，直至依法处拘留或吊扣吊销驾

驶证。对一些典型违章者处理，要通过新闻

媒介或发通报等方式，认真组织宣传，以起

到处罚一个教育一片的作用。有些地方组织

群众上路执勤或组织义务交通维护队，这是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进行管理的好形式，值

得推广。 

五、加强对车辆及驾驶员管理，要加强

车辆的安全技术检验，严禁不合格的车辆上

路带“病”行驶。要坚持做到每季度对营运

的大客车和个体汽车进行一次以制动、转

向、灯光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技术检验。加强

对驾驶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安全行车教育，

坚决取缔超速超载以及无证驾驶、酒后开车

等严重违章行为。对已发生重大事故的责任

者，要依法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各地要

结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对那些发生过

重大交通事故，安全工作仍未跟上，或是交

通违章、事故隐患较严重的单位，发“黄牌”

警告，督促其认真整改，凡发生重大，特大

交通事故的单位，一定要追究单位领导的责

任。 

六、火力整顿交通秩序，确保道路安全

与畅通。当前要着重抓好专项治理，在城镇

重点整治自行车、摩托车违章行驶和违章占

道摊点。在农村公路则主要是治理拖拉机、

摩托车、农用运输车、机动三轮车无证驾驶、

搭人的违章行为。通过整治，建立完善管理

制度，同时坚持常抓不懈，巩固整治效果。 

七、建立汇报制度。在活动期间，各地、

市及防城港区要注意收集活动情况上报自

治区“百日交通安全活动”办公室（办公

室设在自治区公安厅交警总队）。为了推动

“百日交通安全活动”的开展，将由自治区

公安厅牵头有关单位参加组成工作组，分赴

各地检查、督促和指导。活动结束后，各地

要认真总结，对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

给了表扬。 

 



广西经济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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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广 西 经 济 十 件 大 事 
 

一、平果铝一期工程正式动工。经过全

面普查论证和国务院正式批准，1991 年 5 月

7 日，平果铝一期工程正式全面开工。该项目

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和广西区政府共

同投资兴建，初步概算总投资 27.3 亿元，其

中利用外资 1.8 亿美元。项目建成后年产 30

万吨氧化铝和 10 万吨电解铝，年产值将达 12

亿元。这是建国 41 年来广西最大的建设项目，

也是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二、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

4 月 26 日，自治区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并

批准了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出的《自治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

要》。《纲要》全面估量了我区区情和经济的

发展趋势，确定：到本世纪末，要力争我区

国民生产总值在 1980 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人

民生活基本上达到小康水平。会议认为，要

实现这一总目标最根本的就是要狠抓各项措

施的落实，要靠各级政府带领各族人民脚踏

实地去为之奋斗。 

三、进一步搞好大中型企业的措施出

台。年初，经自治区政府领导与全区 60 多

家企业的厂长经理们反复磋商，区政府《关

于进一步搞活大中型企业的若干规定》于 3

月底出台。10 月份，在自治区党委召开的工

作会议上，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又提出

了搞好我区国营大中型企业十个方面的措

施，使我区大中型企业活力有所提高，效益

有所好转。截至三季度末，国营独立核算大

中型企业与全部预算内企业比，亏损面低

10.7 个百分点，销售利税率高 5.1 个百分点，

新产品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64.7%，全员劳

动生产率比去年同期增长 3.5%。 

四、科技兴桂取得新成果。在 5 月召开

的全区科技大会上，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确定

坚定不移地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道路，决

心依靠科技，振兴广西经济，号召全区人民

动员起来，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科学

技术进军。一年来，经过科技人员与工农

群众共同努力，全区荣获国家级奖励 8 项，

获自治区级科技奖励 184 项，获中国专利

优秀项目奖 4 项。在 184 项自治区级科技

奖励中，属应用技术新成果有 143 项，都

已应用并产生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年均

创利税约 6 亿元。 

五、固定资产投资回升加快。1991 年，

全区全民所有制单位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1. 1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4.4%，改变了我区

连续大幅度下降的态势，回升速度加快。固

定资产投资形势明显好转的主要原因，一是

新开工项目增多，特别是南昆铁路、平果铝

一期工程、南梧二级公路、贺县纸浆厂等大

型项目相继开工建设；二是去年以来全区采

取多项有力措施加强对技术改造投资，取得

了成效；三是建设资金到位情况较好，全年

基建和更改累计拨入资金 45.51 亿元，比上年

增长 28.9%。 

六、抗灾夺粮，农业生产仍获好收成。

1991 年，全区遭受春、秋严重旱灾和部份地

区洪涝灾害，上半年，全区农田受旱总面积

超过 l 500 万亩；6～8 月间，11 个县（市）

受洪涝灾害，使农作物受灾达 95.55 万亩；

9～1 0 月全区受旱面积又达 1691 万亩，严

重的自然灾害给我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造成较大困难。由于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抗

灾措施得力，减少了损失，除粮食总产比历

史最高年份减产 2.6 亿公斤外，其他农、林、

牧、渔业仍获得好收成，农业总产值预计比

上年增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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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届民运会的商品交易会成绩喜

人。商品交易会作为全国第四届民运会的重

要组成部份，于 11 月 9 日至 17 日在南宁举

行。参加本次商交会的共有 2300 多个工商企

业，2 万多种商品，可供货源达 51. 83 亿元，

国外参加交流和项目洽谈的达四、五百人。

本次商交会的内外贸成交额达 31.8 亿元，其

中内贸成交 20.5 亿元，外贸进口成交 2.11 亿

多美元（折合人民币 11.3 亿元），经批准的经

济技术项目 55 个，总投资 4.06 亿多元，其中

利用外资 4209 万美元。 

八、外贸出口创历史最高纪录。3 月份

召开的全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提出了加

快我区开放工作的各项措施。一年来，全

区上下立足于改善投资的软、硬环境，使

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钦州至防城港

区二级公路和钦北铁路开工将为我区加快

开放步伐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

外贸体制改革和汇率调整促进了我区的出

口工作，全年外贸出口总额达 8.3 亿美元，

创历史最高纪录，完成中央下达计划的 134. 5%，

自治区安排计划的 112. 3%，比上年出口实

绩增长 14.4%。 

九、乡镇企业加快发展步伐。7 月初召开

的全区乡镇企业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加

快发展乡镇企业是我区到本世纪末实现第二

个翻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希望所在。

会议提出了“八五”期间我区乡镇企业的发

展目标，出台了一系列加快乡镇企业发展的

政策措施，使全区乡镇企业加快了发展步伐。

全年我区乡镇企业总产值和总收入达到

122.09 亿元和 140.61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33.92%和 33.28%，实现纯利润和提供税金达

到 9.32 亿元和 6.47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32.67%和 28.15%。 

十、南梧二级公路全线动工。1 月份，南

宁～梧州二级公路建设工程全线动工。这是

我区“八五”期间的一项重点建设项目，公

路全长 400 公里，总投资 4.6 亿元，预计工期

两年多。该公路是首府通往人口最密集、经

济较发达的桂东南地区、连接我区重要口岸——

梧州市的重要通道，也是我区连接广东的主

要干线。公路建成后将比原线缩短里程 95 公

里，对加快我区经济外引内联和加快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区统计局供稿） 

 

 

     

 

（上接封三） 

行了详细的调查，摸清了需求和销售规律，

从而掌握了经营的主动权。在初春的生产资

料经营中，由于预测准确，为经营决策提供

了可靠依据，化肥、农药、农膜等货源准备

充足。l～7 月，全系统农业生产资料销售额

完成 295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9.42%。其

中，供应化肥 44800 吨，农药 680 吨，农膜

720 吨，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15.2%、2.52 倍

和 2.2 倍。 

四、强化服务手段，落实促销措施，搞

好零售业务。该县供销社紧紧抓住一季度的

春节旺季、二季度的夏令市场，采取了有效

的促销措施；一是人人制订短期销售目标，

并与奖金和浮动工资挂钩；二是下乡赶集销

售，方便农民购买大件耐用消费品和日用商

品；三是增加摊点。去年以来，全县新增副

食点 194 个、副食品柜台 152 个。夏令期间，

销售冰箱、电风扇等迎季商品总额达 2250 万

元。到 7 月底，社会商品零售额完成 31 76 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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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地区组织实施 
粮食增产十项措施 

 

玉林地区在 1990 年粮食总产、单产超历史

最高水平的基础上，1991 年又获丰收，全年粮

食总产 32. 87 亿公斤，比上年增产 1.1 亿公斤，

实现早造连续 5 年、晚造连续 3 年增产。 

为夺取 1992 年粮食持续增产，中共玉林

地委、地区行署提出了十项重大措施。 

一是大抓冬修水利建设。计划新增有效

灌溉面积 3 万亩，恢复有效灌溉面积 5 万亩，

改善灌溉面积 15 万亩，使旱涝保收面积达到

354 万亩，占水稻播种面积的 86%。 

二是大力推广杂交水稻。全年计划推广

杂交稻面积 740 万亩，占水稻播种面积的

91.04%，比上年增加 60 万亩。其中早造 360

万亩，晚造 380 万亩。元旦前要把杂交稻种

子调运到乡镇。同时抓好抗性好，高产优质

的杂交稻新组合推广。 

三是大搞冬种绿肥种植。全地区种冬绿

肥 l71 万亩。其中专用绿肥 156 万亩，现已基

本完成种植计划。冬绿肥计划投入 585 万元，

已到位资金 452 万元。争取实现平均亩产鲜

苗 3000 公斤，促进绿肥高产。 

四是大搞“三田”示范种植。全地区 1992

年继续进行粮食增产综合技术开发项目，计

划“三田”面积 185 万亩，比上年扩大 35 亩。

其中高产示范田 80 万亩，吨粮田 50 万亩，

改造中低产田 53 万亩。把项目纳入地方财政

和生资供应计划。辅以检查评比、验收奖励

制度。 

五是推广防寒育秧技术。计划早造推广

防寒育秧 260 万亩，其中温室工厂化育秧 150

万亩，两段育秧面积 200 万亩。到春节前，

温室工厂化育秧的物资、资金和技术培训都

已落实。 

六是推广多效唑育秧技术。全年拟推广

多效唑育秧 500 万亩。其中早造 200 万亩，

晚造 300 万亩。 

七是抓好水稻模式栽培。全地区推广水

稻模式栽培 260 万亩，其中早晚造各 130 万

亩。高产示范田和吨粮田，都要全面推广模

式栽培。 

八是大力推广配方施肥。全地区推广配

方施肥 450 万亩，其中早造 200 万亩，晚造

250 万亩。各级农技部门要根据不同土壤结构

和含氮、磷、钾的不同比例成分，作出具体

方案组织实施。 

九是要及时防治病虫鼠害。全地区计划

建立植保综防乡镇 103 个，实施综防面积 210

万亩，力争把病虫害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十是推广“一攻三喷”技术。搞好水稻

中后期“一攻三喷”，是防止后期早衰，提高

结实率，增加千粒克重的有效措施。全地区

计划早造“一攻三喷”面积 240 万亩，晚造

360 万亩。            （刘家中） 

 
小董镇 1991 年再夺 

稻谷平均亩产一千公斤 
 

去年，钦州市小董镇认真总结 1990 年取

得稻谷平均亩产一千公斤的经验，进一步加

强对粮食生产的领导，在受罕见旱灾威胁的

情况下，采取有力措施，使粮食比上年增产，

全年稻谷总产 2925. 28 万公斤，平均亩产

l003.3 公斤。再次实现稻谷平均亩产一千公

斤。其主要做法是： 

一、加强领导，重视科技。该镇成立了

粮食综合技术开发指挥部，加强对农业生产

各个环节的检查、督促、领导。为更好地实

施科技兴农计划，该镇还成立了科委和科协，

全镇 16 个村公所成立科技领导小组，363 个

生产队有农科小组，三级农业技术人员有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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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科技示范户 6325 户，高产示范片 3000

亩。全年共举办科技培训班 19 期，参训人数

1.7 万多人次，印发各种资料 3.5 万份。全镇

普遍开展了改良土壤、稻秆还田、冬种绿肥

和推广杂交水稻的活动，大大促进了单产的

提高。 

二、抓住环节，促进增产。一是抓住季

节。早造 2 月 l8 日开始播种，到 3 月 5 日已

完成任务，“清明”前基本插完了秧，晚造 7

月 10 日前完成播种，8 月 10 日基本完成插秧

任务。由于抢上了季节，禾苗早生快发，有

效分蘖增加；二是抓好关键时刻的“一攻三

喷”，收到很好效果，晚稻在严重干旱之时结

实率仍达到 78.4%，一般增产 2.46%或 7.68%；

三是加强病虫害综合防治，主要防治卷叶虫、

稻飞虱、绞桔病等，减少病虫危害。 

三、开展竞赛，夺取高产。全镇水稻高

产竞赛活动规定，各农户、镇村队干部都要

选 1 亩以上杂交水稻参赛，镇直各机关、厂

场都要与农户挂钩种支农试验田等等，竞赛

设一、二、三等奖。全镇共有 1.43 万亩高产

田参加竞赛，平均亩产 549 公斤，最高亩产

597.5 公斤。 

四、坚持抗旱，确保丰收。1991 年遇严

重干旱，该镇成立了抗旱领导小组，带领群

众开展抗灾减灾战斗。从 2 月 18 日抗旱抢播

到 6 月，坚持抗旱 100 多天，抢插下 1.7 万多

亩早稻，抗旱保苗 2 万多亩。为克服秋早威

胁，全镇共投入各种抗旱机具 135 台，戽斗

2000 多只，投工最多一天达 2. 85 万人。 

（方红虹） 

 

桂平县采取“三挂靠” 
办法发展乡镇企业 

桂平是个人多田少的农业经济大县。

1980 年，全县乡镇企业只有 667 家，固定资

产 1946.67 万元，总收入为 3531 万元，人均

乡镇企业收入30.81 元，占年人均纯收入的13%，

上交税金 58. 34 万元，仅占年财政收入的

2.2%。此后，该县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改革开

放政策，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采取了“三

挂靠”办法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蓬勃兴

起。1990 年，乡镇企业已发展到 1.9 万家，

固定资产 1.19 亿元，比 1980 年增长 6.15 倍；

总收入 3.6l 亿元，增长 10.2 倍，已占全县

工农业总产值的 53 .65%，成了全县经济中

的“半壁江山”，上交税金 1318 万元，实现

利润 1724 万元；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均乡

镇企业收入 254.7 元，占全年人均纯收入的

49.7%。涌现了年总收入超 1000 万元的乡镇

14 个，超 100 万元的村 4 个，超 200 万元

的企业 7 家。1991 年 l~10 月，全县乡镇企

业总收入已达 3. 81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长了 58. 87%，全年总收入将达 4.8 亿元。

其“三挂靠”是： 

一、挂靠科研单位。该县许多乡镇企业

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主动与科

研单位联系：有的提出课题，请科技部门研

究开发新产品；有的购买新技术专利；有的

聘请科技人员进厂当顾问，从而使企业很快

上项目、上规模、上等级、上效益。如桂平

县卫生保健厂原是一个产品单一、产销不景

气的面临倒闭的乡镇小广，为了寻求出路，

主动向广西中医药研究所提出科研课题，选

定了“肤阴洁”这个配方，试产后送第一军

医大学、中山医科大学、湛江医学院、南昌

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国家级医疗单位临床验

证，得出了“肤阴洁”对性病、阴道炎、外

阴瘙痒症、皮肤病等炎症有显著疗效的结论，

并通过了省级鉴定，获得了生产许可证。1991

年 l~10 月，这个厂产值已达 460 万多元，预

计全年产值超过 600 万元。又如中沙农机厂

与广西科委合作，生产列入国家技术专利的

手动喷灌泵，产品除在国内畅销外，还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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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各国。 

二、挂靠大城市，大企业。大城市是重

要的商品流通场所，挂靠大城市，可及时、

准确地获得大量的市场信息，大企业有雄厚

的资金技术设备，有完整的产供销服务体系，

乡镇小厂为大企业生产配套产品，既为大企

业生产服务，又促进乡镇企业自身的发展。

该县不少乡镇企业就主动挂靠大城市大企

业，跻身竞争激烈的商品经济市场中，得到

不断壮大。如桂平镇华联蚊帐实业有限公司

原来产品仅有蚊帐一种，年产值只有几千元，

该公司主动挂靠南宁，广州、湛江等大城市，

不断研究市场信息和社会需求，及时推出了

高、中、低三个档次的多种型号新产品，迎

合了市场需要，产销量大幅度增加，去年产

值达 395 万元，上交税利 17 万元，一跃成为

全镇效益较好的企业。 

三、挂靠上级有关部门。其形式有：一

是定期向挂靠部门汇报企业思想动态，密切

关系，取得支持；二是请挂靠部门出谣疏通

有关环节，减少扯皮现象；三是请挂靠部门

派员协助穿针引线跑项目，跑资金，开发新

产品，如金田镇的金田钟厂，1990 年 10 月创

建，当时正遇上市场疲软，企业资金十分缺

乏。该厂便依靠镇政府帮助，跑了财政、金

融、民政、工商、外贸等部门，取得了他们

的大力支持。财政为该厂提供周转资金 40 多

万元，外贸及时帮功该厂调整了产品款式品

种，该厂产品从此供不应求，举扭亏为盈，

出现了一派生机。 

（黎  环   钟明书） 

 

都川水泥厂挖掘内部 

潜力年内扭转亏损 
 

环江都川水泥厂原是个亏损大户，1989、

1990 两年累计亏损 187.9 万元。1990 年后，

该厂利用不到一年时间就实现了扭亏增盈。

1991 年 3 月，实现补平亏损；10 月底，实现

利润 29 万元，为国家提供外汇 140 万美元，

实现利税近百万元。一个昔日的大包袱，变

成了充满希望的盈利企业。其主要经验和做

法是： 

一、以铺促产，调整产品的结构。该厂

始建于 1970 年，1987 年与红茂矿务局联营，

生产普通硅酸盐 425#水泥。由于标号低，又

遇到国家压缩基建规模，水泥市场疲软，生

产刚起步就滑向低谷．1989、1990 两年连续

亏损，工厂濒临倒闭边缘。面对严峻局面，

该厂组织力量进行市场调查，获悉国内外市

场对高标号水泥有较大需求后，立即调整产

品结构，组织生产 525 高标号水泥的技术攻

关小组，首批 525#水泥生产出来打八了国际

市场，产品畅销东南亚 6 个国家，生产经营

取得了重大突破。1991 年 1～10 月，共生产

水泥 5.1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25.4%；销售

4.93 万吨，增长 30.3%，其中出口 3.2 万吨，

已占销售总量的 65.3%。全年可生产水泥 7

万吨（包括已签出口合同 5 万吨），初步形成

了以销定产，以销促产的经营格局。 

二、加强管理，提高产品的质量。转产

525#水泥后，为确保产品质量，该厂把加强

企业管理作为首要工作来抓。首先，建立和

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

先后制定和完善了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的

工艺质量管理，各项规章制度共有 20 项，并

把产量质量与职工工资挂起钩来。其次，加

强现场管理：一是严格工艺纪律，对厂内各

生产现场的各个工序都严格按照国家建材局

颁发的《小水泥质量管理规程》和《立窑水

泥企业质量管理规程》进行管理。张贴质量

控制图表，设立质检领导小组，配齐质检员

等。去年以来，该厂出厂水泥合格率，富裕

强度合格率和袋重合格率均达 100%；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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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桥”牌 525#普通硅酸盐水泥获得了 1991

年度区优产品称号；二是加强进场原材料管

理，完善验收手续，把好质量和计量关；三

是狠抓劳动纪律，开展“双向”不定时劳动

纪律检查制度。加强班组建设，搞好班组管

理，在生产中发现或选拔优秀管理人才，有

目的有计划地培训班组长。该厂现在的 2 位

厂领导、12 位中层领导和 37 位班组长，均是

从生产中选拔任用的。 

三、狠抓技改，节能降耗求效益。前两

年，该厂因忽视技改和节能降耗工作，产品

成本抬高，水泥综合电耗高达 110 千瓦时／

吨，熟料烧成标准煤耗达 175.41kg／吨，万

元产值综合能耗为 37.88 吨。后来，该厂认真

总结经验教训，集中力量大抓技改和节能降

耗。到 1990 年底，已投资 50 多万元完成了 9

项技术改造，创造和节约价值达 28 万元以上。

技术改造推动了节能降耗，1990 年，熟料烧

成标准煤耗降到 157.44kg／吨，节约用煤 736

吨，水泥综合电耗降到 98.67 千瓦时／吨，万

元产值综合能耗也降到 34.32 吨，1991 年的

各项能耗又比上年下降了 10%左右，取得较

显著的成绩。 

（潘庆三  陆定康  韦永福） 

 

罗城汝甲铁矿 
加强管理起死回生 

 

罗城汝甲铁矿地处边远山乡，那里岭高

坡陡，交通不便，矿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异

常艰辛。全矿有干部 12 人，工人 64 人。1989

年前，该矿连年亏损，债台高筑，人均负债

万元。但到 1989 年，该矿却由欠债大户开始

变为盈利企业。1991 年 I～9 月，实现产值 124

万元，利税 22 万元，连续三年超额完成国家

计划，年均增长速度也在两位数。经银行信

贷评估，目前该矿信用为一级。其主要做

法和经验是： 

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化干部职工

队伍的法纪观念。该矿原来搞不好的一个很

重要原因是人心焕散，思想混乱。调整后的

领导班子针对这种情况而制定了开会学习制

度，每月逢十开会学习，风雨不改。对全年

参加开会学习次数达不到要求的三分之二

者，取消其年终奖评资格。该项制度经职代

会讨论通过加以实施。头一年统计，有几个

职工犯了规，其年终奖被取消了。此后除出

差请假人员外，人人都按时参加开会学习。

制度的坚持保证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政府

政令的贯彻执行。此外，矿领导还经常找职

工个别谈心，做好疏导转化工作。几年来，

职工队伍思想稳定，遵纪守法蔚成风气，大

大减少了旷工现象，也没有人再去参与社会

上的赌博、打架斗殴、嫖娼等违法乱纪活动，

企业生产实现了正常运转。 

二、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全面推行经济

承包责任制度。为把企业搞活，该矿在各车

间和各管理岗位都实行了经济承包责任制

度。以车队为例：全矿有 14 部矿车，因矿山

公路坡陡路况差，其零配件及油类消耗多，

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成为企业亏损一大因素。

新任领导吸取教训，从查找历年原始记录入

手，经过深入研究，制定了车辆全承包试行

方案，经职代会通过实施。承包方案根据车

辆新旧的不同，分别制定了承包年限、任务

定额、上交折旧、租金定额、零配件及油类

消耗定额、各矿点运输价格和结算方式，乃

至修理、年检及安全生产等规定，明确奖罚

责任。车辆推行全承包后，大部分车辆月出

车都超过了 22 天，运输量从 1989 年的 1.9

万吨提高到 1990 年以来的 3.5 万吨，提高了

89%，相当于增加了 6 部汽车的年运力，14

部矿车全年的单位成本亦从 65. 40 元下降

到 38. 03 元，下降了 42%，为企业增收节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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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效益作出了贡献。 

三、狠抓企业基础管理，从严格管理中

要效益。一是建立健全矿石调运验收制度，

严格把好运输吨位数量和产品质量关，有效

制止乱开票、开假票、多开票、重开票的混

乱现象，保证生产运输和销售外运不亏吨；

二是完善消耗定额管理，挖掘潜力，增收节

支。矿领导通过深入调查，发现消耗定额有

的定得偏高，引起浪费，增加成本，有的则

定得偏低，实际难以做到，影响承包者情绪，

也有的物资积压严重，很多东西都是可以修

复再用的。通过重拟消耗定额标准，完善有

关管理，产生了物尽其用、降低成本的作用，

如油类消耗即从 18.20 元／吨矿减少到 7.98

元／吨矿；三是强化资金管理，抓紧矿款回

收，加速资金周转，减少利息支出。由于企

业“三角债”问题，矿款经常遭拖欠，造成

资金周转困难。为改变这种现状，采取了用

户先预付矿款，后发货的办法，使企业流动

资金周转天数从 202 天加快到 96 天。1990 年

的利息支出只有 268 元，比 1989 年节省了开

支 4.94 万元。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马坪供销社实现扭亏增盈 
 

象州县马坪供销社 1986 年前由于经营

管理不善，企业长期亏损，欠债达 34 万元，

人均负债 1.1 万元。1990 年初，这个供销社

对企业进行了整顿，面貌发生了变化。1990

年，全社商品销售 365 万元，实现利润 6.45

万元。去年，商品销售 500 万元，实现利润

14.3 万元。 

长期以来，这个供销社由于受各种原因

的影响，条条框框多，经营不灵活，在多渠

道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出现了经营难，生

存和发展难的局面。1990 年初，该社新的领

导班子意识到，安于现状是没有出路的，只

有把企业推向市场，树立市场观念、竞争观

念和开拓观念，才能使企业走出低谷，摆脱

困境。为此，他们对原有的“双代店”进行

全面整顿和完善，使“双代店”由原来的 6

个发展到 9 个。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双代

店”的管理工作，设置了专管员，制定和完

善了各项管理制度，取得较好效果，1990 年

全社 9 个网点代购农副产品 26.8 万元，代销

生产、生活资料 97.5 万元。1991 年，他们又

将部分农机具，石油产品下放给双代店经营，

销售金额达 180 万元。为了改变过去市场竞

争“孤军作战”的被动局面，他们充分利用

个体经营户活动范围大、经营灵活的特点，

化竞争“对手”为“助手”，与 3l 户个体户签

订了代购合同，为供销社代购农副产品，通

过发放业务周转金形式将他们收上的产品全

部交销给供销社，有力地增进了产品的市场

占用率。另外，他们先后推出了换购产品、

组合优惠销售，专摊、专柜议价展销等，有

效地促进了全社商品购、销业务的稳步扩大。 

资金占用大、周转进度慢是马坪供销社

出现亏损的主要症结所在。因此，该社把加

强资金管理作为提高企业经营效益的突破口

来抓，把资金周转指标作为企业内部经营责

任制的奖罚考评依据，把季度购销计划和资

金周转速度指标，分解到各门市部和柜组，

对商品购、销、存各环节实行跟踪管理，坚

持每月召开一次的经营分析会，定期检查资

金使用效果，加速资金周转循环，降低资金

占用总量。制定了严格的商品进货管理制度，

把好进货关，增强了企业发展后劲。 

                    （韦建华） 

 

 
作者：周国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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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白县冬季农业持续发展 
 

几年来，博白县把发展冬季农业作为农

业综合开发实现增粮增钱的战略措施来抓，

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1 年，全

县冬种作物 49 万多亩，占晚稻面积的 81.5%。

冬玉米、冬菜全年可实现产值 8000～1 亿元，

许多农民依靠冬种赚了钱，走上了富裕路。

该县的主要做法是： 

一、深化冬季农业认识，加强冬种生产

领导。过去，该县也抓冬种生产，并且提出

过“把冬种当作一造来抓”的口号，虽然取

得一定成绩，但开发深度和广度比不上现在，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没有那么显著。其原

因主要是各级领导对冬季农业认识的深度不

够，每年抓冬种生产都是小打小闹，只种红

薯、小麦、绿肥，商品率低，形不成大气侯。

近两三年来，该县重新认识了开发冬季农业

的重要性：在有限的土地上，随着人口不断

增加、畜牧业的发展和农村致富要求的日益

高涨，都需要在提高耕地复种指数、开发冬

种生产上大做文章。从此，该县把冬季农业

纳入“重钱抓粮”战略措施之中，加强领导，

狠抓落实。一是成立冬季农业开发指挥部，

各乡镇村也相继成立县冬种生产领导小组，

为搞好冬季农业生产提供组织保证；二是落

实冬种生产责任制，把冬种一项列入各级政

府政绩考核内容之一；三是抓好各级领导的

冬种示范片（点）的种植，以身作则，推动

一般；四是制定一系列扶持和鼓励冬季农业

生产发展的优惠政策。这些措施的落实，调

动了农民大搞冬季农业的积极性，造成了“博

白无冬天”热火朝天的生产热潮。 

二、因地制宜做好规划，发挥优势连片

开发。该县从气候条件适宜、冬闲土地较多、

劳力资源丰富、灌溉用水充裕这些条件出

发，认真做好冬季农业的开发规划，把全县

划为几个重点开发区，各开发区则侧重开发

适宜的项目，如东南片重点开发北运冬菜，

北片和中片重点开发冬玉米，西片重点开发

绿肥。在土地利用规划上，则注重连片开发，

以形成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现开发冬玉米

超万亩的已有凤山、城厢两个乡镇，开发冬

菜达千亩以上的乡镇也有 11 个。 

三、建立健全服务体系，做好各项服务

工作。全县各有关部门急农民之所急，想农

民之所想，积极从资金、技术、物资、信息、

治安等方面为农民提供优质服务，帮助解决

其产前、产中、产后出现的问题。如县农业

部门及其冬菜开发总公司组织调运各种种

子，并负责技术指导；农资部门则做好化肥、

农药的供应工作；财政金融负责筹措开发资

金；工商部门则在县内各地建设了一批冬菜

收购批发市场；供销部门也在火车站增建冰

库，为流通创造良好环境，每年还提前派人

前往东北、华北、西北联系销售业务，使冬

种实现了按市场需求有计划地进行生产。 

四、依靠科技、提高效益，确保冬种开

发成功。在冬季农业中，冬玉米、冬菜是该

县的新开发项目，绝大部份农民不懂这两个

项目生产的技术。为确保技术到位，该县狠

抓了几个环节：一是建立健全科技服务体系，

从科委、农业局、乡镇农技站，县、乡镇供

销社抽调了 173 名技术人员，加上培训过的

村一级技术人员共 587 人，深入生产现场指

导生产；二是抓紧技术培训。县先后举办了

冬玉米、冬菜技术培训班 4 期，参加学习 389

人次，乡、镇、村举办了 1070 期，有 14.7 万

人次，参加了学习，共印发技术资料 6.89 万

份；三是全县成立了 42 个冬科技术咨询处，

广泛开展技术咨询活动；四是推广良种；五

是统一规定种植时间，避免因气候影响而造

成损失。              （郑科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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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鸣城厢乡农机站 
从服务中求发展 

 

武鸣县城厢乡农机站建于 1974 年，到

1986 年的十三年一直是靠“官办”管理，全

站只有几间破烂房子。但此后，农机站实行

了管理体制上的改革，到 1991 年 10 月，这

个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站拥有建筑面积

950 平方米，固定资产 29 万元。该站所在城

厢乡的农机事业也同步发展，全乡拥有农业

机械总动力 3.07 万千瓦，拖拉机 2296 台，柴

油机 245 台，农用汽车 18 辆，排灌机械 712

台，农付产品加工机械 1348 台，其它农用动

力机械 5136台、半机械化农具 1.26万台（件），

全乡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城厢乡也因此而被

相继授予“全国先进乡镇农机管理服务站”

和市、县的先进单位。这个站为什么会发生

如此大的变化，他们又是怎么样去振兴全乡

农机事业的呢？ 

    一是把构建乡村新型农机服务体系纳入

农机化工作首位，一抓就是 5 年。该站首先

理顺内部管理机制，增强内功。制定了 9 项

岗位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考评办法，辅以细致

的思想政治工作，消除堕性，调动积极因素，

使上下拧成一股绳，形成凝聚力。同时，想

方设法提高农机站的综合业务素质，提高全

站人员的业务技术水平。为使农机化工作形

成气候。该站还重点抓了村级农机服务骨干

队伍的建设，聘用了 17 名懂业务、会管理的

村农机员，帮助建立各种农机服务队。至 l991

年 10 月，全乡共建立了 70 个农机服务队，

共有 705 人，入队机车 705 台，占全乡拥有

量的 30.7%。 

二是争当农业生产主力军。在农田作业

方面，该站安排村农机员和村级农机服务队

深入有机户与无机户做好服务。用统一调动

机车、统一连片灌水、统一连片作业、统一

购买油料、统一作业质量、统一收费标准的

办法，组织大量农业机械投入生产作业。1990

年，全乡遇上大旱，农机出动日夜抽水抗旱，

使 1.44 万亩受旱水稻解除了旱情威胁，实现

总产比上年增产 173 万公斤，为国家提供贸

易粮 259.9 万公斤，人均贡献 150 公斤，居全

县之首，人均纯收 767 元，比全县农民人均

收入高出 83 元。在参与开发性农业方面，该

站先后组织 1600 多台拖拉机为农户开垦种植

树木、果树、甘蔗、西瓜等 2.67 万亩，同时

承运全乡 90%以上的农业运输量。在为农村

生活服务方面，该站还积极参与修桥、铺路、

兴建民房、抢修中小学危房等作业，使村容

村貌大为改观，10 个村屯成为县乡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先进单位。 

三是开展综合经营，有偿服务，搞好自

身建设。首先，该站建起了 20 平方米的农

机供应门市部，去年又扩大到 70 平方米，

供应的配件台套齐全，包揽了全乡农机具

的大小配件及台套供应，商品库存亦由原

来 l 万元增加到 6 万元。通过实行“三包”、

“三保”优质服务，不仅有效保障农业生

产需求，而且全站的经济效益逐年增长。

其次，办了农机修理门市部，开展机修、

汽修、电氧焊、喷漆、车、刨、钻等修理

加工服务项目。1991 年 1～8 月新增的包修服

务项目一项便获利润 0.7 万元。再次，建了一

座库容为 20 吨的供油站，第二年库容量增至

50 吨，建供油站的当年便获纯利润 1.1 万元，

1991 年 1~8 月，又获利润 1.9 万元。同时，

该站还开展了农机技术培训、推广、租赁、

检测、咨询等有偿服务项目，均获得较好

的经济与社会效益。2 年来，共培训农机手

228 人，合格率达 95%。拖拉机年检率近

70%，一次性合格率 90%左右，在册机车

千瓦数 90%以上保持良好技术状态，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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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任何重大的交通事故，农机实现安全

高效为农业生产服务。1991 年 1～9 月，该站

经营服务性纯收入已达 3 万多元，预计可突

破上年 4.76 万元。       （李文科） 

 

凤山县坡桃林场实现 
十九年无森林火灾 

 

凤山县坡桃林场经营面积 3.5 万亩，其

中有林面积 2.75 万亩。该场连续数年被评

为县护林防火先进单位，实现了 19 年无森林

火灾。其主要做法是： 

一、建立健全护林防火机构。该场共有 6

个分场，场界总长 70 公里，与 2 县 3 乡 11

个村公所 64 个自然屯接壤，地形复杂，烟户

杂乱。为了护林防火，该场建立健全护林防

火机构，总场设指挥所，分场有领导小组。

组织专业灭火队、治安联防队和巡逻联防队，

具体负责对林区 186 个火源点及林区内 38 个

火源点的经常性检查，抓好火源控制，强化

火源管理。 

二、制订防火公约，落实防火责任制。

为了把防火工作做好，该场组织林区群众，

共同讨论制订了防火公约，推选防火治安责

任人，落实防火责任制。每年一到防火险季

节，场部都主持召开林区各村屯防火治安责

任人和村民代表会议，总结交流执行情况，

表彰先进，整顿队伍和消除火险隐患。 

三、加强森林防火宣传，增强全民防火

意识。过去不少群众随意进入林区烧山开荒，

威胁林区安全，为使森林防火落到实处，该

场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如组

织电影放映队和业余文艺宣传队，经常深入

林区村屯巡回放映演出，在林区各出入口树

立防火宣传牌等等。广泛深入的宣传，使森

林防火法规和防火知识，人人皆知，增强群

众防火自觉性， 

四、加强防火设施建设，以护防火。该

场不但购置了一批防火交通工具及其通讯设

备器材，还投资 30 多万元开挖林区公路 31.5

公里，修通林道 126 公里，还在 65.5 公里长

15～20 米宽的林区防火线上营造了马蹄荷

（又名白克木）防火林带，这种植株枝叶茂

盛叶面宽大肥厚，水分多，四季常青，不易

着火，种在防火线上，既可绿化，又可起到

以林防火的作用。          （贺继孟） 

  

（上接第 44 页） 

桑综合开发，年底收入 7 万元，获纯利 5 万

多元，户均收入 2000 元。 

风岭村就是这样，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越走惫越宽广、越走越扎实。今年，他们又

选好了建立保健竹凉席厂、推广网箱养鱼、

扩大种桑养蚕三个项目，预计全年人均可新

增产值 3826 元。（毛明朗  黎建亮  毛廷锡） 

 

·致富之路· 

邹日清发展种养业致了富 

博白县沙河镇大石村邹日清大力发展种

养业致了富。 

邹日清在她的丈夫支持下，共承包水田

2.4 亩、旱地 1.5 亩和 33 亩山塘。水田种稻，

旱地种蔗，山塘养鱼，放养 9.5 万尾草、鲤、

鲮鱼，水面养 1150 只绍兴蛋鸭、450 只肉鸭，

在塘边山上建 3 栋鸡舍养 1.5万羽肉鸡和 9 头

肉猪、17 头母猪，1991 年 1～11 月，已收入

15.5 万多元，还存待售商品有肉鸡 6400 羽、

猪仔 105 头、鱼 7500 公斤、肉鸭 400 多只、

鸭蛋 1560 公斤，这些产品销售后可收入 13.6

万元，扣除投资外，全年纯收入约在 10 万元以

上。                （宾仕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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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县的拳头产品和优势产业有沙田柚、

肉桂、养猪养鸡和冬菜生产。要搞农业综合

开发，这些是必须考虑和抓紧实施的重点项

目。 

一、沙田柚。原产容县松山沙田，1780

年进贡清帝乾隆，备受赞赏，得名“沙田柚”，

由此名传遐迩。容县沙田柚乃柚中之“王”，

以果大皮薄、肉质脆嫩，汁多蜜甜而享，“岭

南佳果”盛誉。目前，全县已有果园 5.1 万

亩，投产 1.4 万亩，1991 年产柚 380 万只，

总产值约达 1140 万元。许多农户也因种柚

而致了富。如泗利村冯瑞林户种柚收入 1.82

万元；十里乡大鹏村 254 户种柚户均收入

2756 元。沙田柚这一优势，理应发展成一

大产业。今后 5～10 年，沙田柚种植面积要

由目前的 5.1 万亩发展到 15 万亩，实现总

产值 4 亿元。这是有可能的：第一，在 225

万亩宜林山地中，有 l0%的宜果山坡地可供

种植，第二，有充裕的劳力，组织他们发展

高效益水果生产，是引导农民致富的捷径；

第三，资金筹措比较容易，农户投资为主，

银行贷款为辅，解决每亩 1500 元的开发经

费是可以办到的。沙田柚易长赖生，种下 3～

5 年可挂果，种植得好，农民尝到甜头，还

可带动桂园、荔枝这些生长期长的果树的种

植，丰富具有本地特色的亚热带水果品种之

园地。 

二、肉桂。生产历史悠久。解放后为全

县出口土特产品，年最高出口量曾超过千

吨。肉桂是亚热带木本药用乔木，一年种植，

百年有收，全身是宝。桂皮为贵重药材和香

料，枝、叶可提取医药和化工所用的桂油，

其销路一直看好，成为容县北部山区农民经

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例如县底乡古燕村 400

户农民种植肉桂户均收入 1688 元。但是，由

于粗放种植，桂皮平均单产较低，亩产干桂

皮只在 50 公斤上下，连同枝叶等亩产值也只

有 500～600 元。而经营得好的，亩产已达 160

多公斤，亩产二值 1290 元。可见，提高肉桂

的产量和产值潜力很大。要实现全县到本世

纪末种植 20 万亩肉桂投产，今后 6 年内，每

年就要新种植 2 万亩。同时，必须要解决种

苗供应和出口配额限制的问题，把生产与流

通的矛盾处理好，以促进肉桂生产发展。在

发展肉桂的同时，也要统筹兼顾，发展竹子

和八角生产，为今后形成相关系列产品的生

产奠定基础。 

三、养猪养鸡。容县培育出不少名优畜

禽品种，如著名杨梅猪和霞烟鸡等。杨梅猪

皮薄肉嫩、耐粗饲，抗病力强，产仔多，增

重快，遗传性能稳定，饲养报酬高，目前已

具一定生产规模，年产猪花 80～90 万头，外

销广东、海南和区内各地县 70 万头左右，年

肉猪出栏 15 万头左右；霞烟鸡皮薄肉嫩、美

味可口，畅销国内和港澳、东南亚市场，年

饲养量在 300 万羽，年出口量最高 259 万羽。

发展以养猪养鸡为主的畜牧业生产，是一个

明智选择。因此，把畜牧业作为农业综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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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一大产业来抓，就一定要抓好，抓落实，

争取到 1995 年末其总收入达到 3 亿元，到

本世纪末达到 4.5 亿元。为此，一是要解决

饲料来源，扩大产品销售。要继续采取国营、

集体、个体一齐上的方针，一方面积极从各

地组织饲料供应，另一方面则重点办好黎

村、粮食局等饲料加工厂，提高饲料加工能

力；在保住广东、海南等市场的同时，积极

组织活猪、活鸡外贸出口。二是认真贯彻《家

畜家禽防疫条例》、《兽药管理条例》及其实

施细则，坚持抓好猪鸡的常年免疫工作，消

灭“一病”，控制“两瘟”降低畜禽死亡

率。三是发挥科技兴牧作用，提高经济效

益。火力推广科学养猪 4 万头，养禽 100 万

羽的活动，推动全县畜牧业大发展。 

四、冬菜生产。容县地处桂东南，冬季

气候温和，适宜冬菜生产，而北方由于气侯

寒冷，对冬菜需求量大。因此，搞好冬菜生

产，组织南菜北运，可增加全县经济收入，

作为一大产业来抓，确实抓对了头。因而必

须在北方销售市场所在的城市建立相对固定

的销售网点，负责传输需求信息，引导冬菜

生产，还要在冬菜产地做好宣传发动工作，

动员更多的农户种植冬菜。同时，把生产服

务体系建立起来，促进冬菜生产的全面发

展。 

 

·                ·                · 

·小资料·               1991 年广西与全国主要经济指标增长比较 

 

指  标 广西增长速度（%） 全国增长速度（%） 
广西比全国高、 
低（个百分点） 

国内生产总值 
农业总产值 

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
粮食总产值
糖    料 
烤    烟 
水   产   品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其中：城市 
农村 

外贸出口 
外贸进口 

零售物价总指数 
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 

 

7.5 
5 

13.1 
历史上第二个高产年 

\\    \\ 
\\    \\ 

13.5（历史最高水平） 
32.3 
16.7 

扣除物价上升为 13.9 
23.3 
10.6 
13.9 
26.3 
102.5 
8.5 

（已扣除物价上升因素） 
1.3 

（已扣除物价上升因素） 

7 左右 
3 左右 
12.9 

历史上第二个高产年 
  \\     \\ 
  \\     \\ 

7 
16.9 
13.2 

扣除物价上升为 9.9 
16.1 
10.4 
15.8 
19.5 

103 左右 
8 左右 

（已扣除物价上升因素） 
2 左右 

（已扣除物价上升因素） 

0.5 
2 
0.2 
 
 
 

6.5 
15.4 
3.5 
4.0 
7.2 
0.2 
-1.9 
6.8 
-0.5 
0.5 
 

-0.7 

注：国内生产总值，农业总产值为预计数，其余为初步统计数。 

（区统计局综合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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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姚镇靠种桑养蚕脱贫致富 
 

昭平县黄姚镇人均有水田 0.61 亩。该镇

地处盆地，石山占总面积的 61%，有公路与

外界相连。这里的自然气候适宜于种桑养蚕，

经过近几年的开发，蚕茧生产已初步形成该

镇的拳头产品，蚕茧收入已占全镇农业总收

入的 l5％以上。1990 年，蚕茧产量已由 1984

年的 34.99 吨增加到 142.8 吨，占全县蚕茧总

产量的 37.3%，增长 3.08 倍；蚕茧收入也从

10.66 万元增加到 118.97 万元，占全县蚕茧收

购总额的 36.4％，增长了 10.16 倍。1991 年

又有新发展，养蚕户达到 1638 户，占全县养

蚕户数的 29. 68%，蚕茧产量约达 188 吨。种

桑养蚕，既使该镇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又使

许多农户致了富。 

该镇领导十分重视抓桑蚕业生产，从

1984 年起，就着手发展桑蚕业，尽管领导

到届换人，但宣传养蚕致富经验，推广桑

蚕科技成果的工作却届届有人抓。这期

间，出现过几次蚕茧大战，桑蚕茧生产仍

持续增长。每当遇到销售问题，镇领导总

是及时与供销社联系，采取保护价等措

施，以保护蚕农生产积极性，减少风险，

促进桑蚕经济稳步发展。同时，为便于管

理，还统一制定了连片开发的规划，适当

调整不愿种桑农户的土地，实行规模开

发。现在，该镇已拥有 800 亩、200 亩连

片桑园各 1 个，桑园面积仍在以每年 100

亩左右的速度增加。  

该镇发展桑蚕业，主要靠供销社提供系

列服务。黄姚供销社服务目的明确，为当地

桑蚕茧生产办了许多好事，其蚕茧收购额已

占当地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 80%以上，供销

社分工 1 名副主任专抓桑蚕茧生产，抽出 15

名职工常年深入 6 个蚕区挨家逐户巡回指

导。同时，还设立了 2 个蚕业技术咨询处，

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服务。如每年免费举

办 2～4 期技术培训班，印发种桑养蚕技术

资料，提供桑蚕良种和肥料，采取统一小

蚕共育办法，提高养蚕效益，提供资金，

帮助蚕农改善养蚕条件，做好蚕茧的流通

服务等等。从 1990 年起，该镇供销社还从蚕

茧代烘手续费中提取 l～l.5%（即每百公斤鲜

茧提 10～16 元）支付给农业部门用来扶持发

展桑蚕业生产。蚕茧发展，不但为工业提供

了原料，增加国家外汇收入，供销社也因

此而发展壮大。1990 年，黄姚供销社通过

扶持蚕茧生产而增加的收入达 30 万元，占

该社总收入的 56.6%。   （李有芬  陈郁美） 

 
凤岭村靠务工务农富起来 
 

富川瑶族自治县柳家乡风岭村，是个

因修建水库而三次搬迁才形成的瑶族村

落，全村 148 户，682 人，人均水田 0.2 亩，

旱地 0.1 亩，且均为新开垦的黄土地，遇旱

无水，下雨受淹。1984 年，人均产粮不足

百斤，收入 80 多元，群众生活困难，每年

十个月统销粮也拿不出钱购买，全村 50 个

青年，就有 45 个讨不了老婆，村里也没有

一间象样的砖瓦房。然而到 1991 年，这个

村却实现了工农业总产值 567 万元，人均

年纯收入 1100 多元，l～10 万元的农户就

有 37 户，占总户数的 25%，85%以上的农

户买了电视机，26 户买了摩托车，70%以

上的农户建起了新楼房，全村还修了公路、

挖了水井、疏通了渠道。面貌焕然一新。

昔日的这个穷山村，究竟靠什么在短短几

年走上了致富路？原来，他们选择的是一

条务工务农、综合开发的途径。 

当初，面对山村贫穷的状况，村支部书

记李友全苦苦地思索着全村今后的前途。他

找来村委会一帮人集思广益，决心把思想从

三分土地上解放出来，从自身条件出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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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致富项目，依靠集体的力量摆脱贫穷的困

境。于是，他们把全村有建筑技术的 10 多

个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建筑队。搞建筑不仅

为集体经济积累了资金，而且也使走出去的

这部分人增加了见识，开阔了眼界。李支书

又组织了 6 户群众，集资 1 万多元，办起了

一个蜜枣厂，当年即获利 4000 多元。但是

因市场、质量等因素，导致产品滞销，第二

年亏损 12 万多元。办厂失败了。他们经过

冷静分析，重新选择了致富项目——松香生

产。生产松香，不但本乡的几万亩松林可资

使用，还可以利用县内的几十万亩松林和外

地资源，且市场需求见旺，产品可以赚钱。

村委做出了新项目上马决策，首先由李支书

率队到外地考察，寻找开发松脂、生产松香

的技术，而后与湖南零陵地区林化站签订了

技术、销售合同，在乡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筹措了 3.5 万元贷款，将蜜枣厂改建为松香

厂。1986 年 5 月，松香厂开始投产，当年

便产生了效益，生产松香 500 多吨，实现产

值 110 万元，不但还清了拖欠的 12.9 万元

贷款，还创利税 6.3 万元。凤岭村终于迈出

了摆脱贫困的第一步。 

在竞争激烈的商品经济舞台上，凤岭人

演出了一幕幕生龙活虎的戏剧： 

一是运用科学技术发展企业生产。他们

不仅请来专业技术人员到村指导，同时亦有

计划地组织人员到外地参观学习，并选送一

批思想进步、素质较好的青年骨干到大专院

校和科研单位深造。从 1987 年起，该村松香

厂和建筑公司（原建筑队发展而来）有 20 多

人次到南京林学院、国家农业部、广西大学

土木系等单位接受培训。目前，松香厂拥有

技术职称的 18 人，大专学历的 6 人，该厂已

出原来一条生产线扩大到两条，并新建了一

个包装车间，产品经中国进出口商检局检定，

90%达国标特一级标准，最近经自治区产品

质量监督所检验，7 个项目又全部合格，获

1991 年度区优产品称号，全年产值约达 300

万多元，建筑公司下设 3 个工程队，职工共

达 120 多人，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 30 万多元，

可同时承建三个工程，年承包额 500 万元。 

二是加强科学管理健全规章制度。该村

从实践中认识到，村办企业农民无论从思想

素质上还是从文化素质上都不能和城市产业

工人比，缺乏组织纪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及

科学管理，工厂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在竞争

中被淘汰。因此，他们经常向工人进行“以

质量求生存”和“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

教育，建立了《厂长职责》、厂、公司《规章

制度实施细则》、《职工守则》等，实现了规

范化生产和科学化管理。 

三是坚持市场导向开拓国内外市场。

1988 年，该村争取到出口 1000 多吨松香，创

汇 40 万多美元。他们还把经济开发的触角伸

到了乡外、县外，先后派出 10 多人到外地承

包松脂资源开发和松香生产。几年来，共生

产松香5587吨，松节油1497吨，总产值1468.5

万元，利润 200 万多元，全村人均收入仅此

一项达 3000 元，为国家提供税费 130 万多元。 

四是利用联合优势实现共同富裕。随着

建筑业的发展和工厂效益的提高，每家农户

都有 1 个劳动力转移到了非农产业，大部分

群众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是，仍有少部分素

质较低的群众脱贫无术，致富无门，这部分

人的问题解决不好，不仅难以实现共同富

裕，而目也会造成自然资源的浪费。支委会

决心利用联合的优势，把这部分人组织起

来，通过自己的劳动解决生活问题，走上共

同富裕的道路。1991 年 4 月，他们选派了几

个种养技术能手牵头，吸收了 25 户无生产

门路的农民，投资 4 万多元办起了一个种养

场，承包原来丢荒的 120 多亩水面和几十亩

坡地，实行养鱼养猪养鸡养鸭养蚕、种草种 

（下转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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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观念开拓市场  搞活经营增加效益 
 

——天津武清县供销系统搞活经营再上新台阶 
 

编者按：搞好供销商业是开拓搞活农村市场的主要条件，也是搞好为农业服务的重要环节。

我区供销系统困难很多，如何扭转这些困难是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武清善的经验很有启迪，

特刊发以供参阅。 

 

1991 年以来，武清县供销系统转变观念，

振奋精神，搞活经营，扭转了被动局面，主

要经济指标取得大幅度的增长。1～7 月份，

全县销售额完成 2.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9%；实现费用水平 7.16%，下降 0.69 个百

分点；资金周转 83.8 天，加快 1.78 天；实

现利润 310. 61 万元，增长 34.2％。此外，

还核销历史包袱 151.2 万元，亏损单位由上

年同期的 14 个减少到 8 个，亏损额比上年

同期减少 10.81 万元。 

一、转变思想观念，增强竞争意识。年

初，该县供销社在统一领导班子思想、确定

全年工作思想的基础上，决定从领导干部入

手，一级带一级，推动全系统干部、职工转

变思想观念。为此，他们举办了为期 3 天的

全系统中层以上干部学习班，认真查找思想

观念、经营作风、工作方法不适应等问题，

在 4 个方面统一了思想认识：一是破除单一

计划经济思想，树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观念，

在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变革中，找

准自己的位置，变被动为主动；二是破除靠

政府用行政命令给政策、给条件、给市场的

思想，树立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观念，

增强主渠道意识和风险意识，敢于在商品

经济的竞争中探索新的发展途径；三是破

除在多种成分并存中的消极畏难、怨天尤

人、无所作为的思想，树立事在人为，开拓

进取的观念；四是破除单纯业务思想，树立

与全县经济同呼吸、共命运的服务观念，自

觉地把自身发展同全县经济的发展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提高为全县经济发展服务的水平。

由于领导干部思想观念转变带动和影响了广

大职工的情绪，形成了全系统向改革要出路、

靠竞争求生存、靠拼搏求发展的局面。 

二、改革经营方式，拓宽经营渠道。一

是本着划专划细的原则，势力搞活经营，积

极开展批发业务。到 7 月底，批发销售额完

成 927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277 .07 万元，

增长 16％，完成利润 108.73 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 42. 15 万元，增长 63.3%。二是减少购

销环节，增加直接从工厂、产地进货比重。1～

7 月份，他们从产地和厂家直接进货总额达

751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78%，从而争

取了价格优势。三是扩大网点，提高辐射能

力，开展深购远销，与东北、河北、云南等

五省市的十几个地区建立业务关系，在本市

市区内发展了销售点 100 多个，销售量将近

市场总销量的一半。 

三、加强市场预测，提高经营决策水

平。去年以来，该县供销系统各级领导结合

落实全年各项指标，纷纷带队，组织业务人员

深入市场、农户，对农民的经济收入、购买

心理、投向、时间、地点以及气候变化等进 

           （下转第 32 页） 



 

 46 

 

 

 
 
 
 

（月刊）              

编辑、出版、《广西政报》编辑室             发  行：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书处 
印      刷：南宁市政府机关印刷厂          出版时间：每月下旬 

本刊电话：208801  205229          邮政编码： 530013        每期定价：0.50 元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5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02
    /04b08
    /058-CAI978
    /08
    /301-CAI978
    /327-CAI978
    /420-CAI978
    /432-CAI978
    /698-CAI978
    /735-CAI978
    /737-CAI978
    /AdobeFanHeitiStd-Bold
    /AdobeHeitiStd-Regular
    /AdobeKaitiStd-Regular
    /AdobeSongStd-Light
    /AgencyFB-Bold
    /AgencyFB-Reg
    /Aharoni-Bold
    /AjiwaiPro
    /Algerian
    /Andalus
    /AngsanaNew
    /AngsanaNew-Bold
    /AngsanaNew-BoldItalic
    /AngsanaNew-Italic
    /AngsanaUPC
    /AngsanaUPC-Bold
    /AngsanaUPC-BoldItalic
    /AngsanaUPC-Italic
    /Aparajita
    /Aparajita-Bold
    /Aparajita-BoldItalic
    /Aparajita-Italic
    /ArabicTypesetting
    /Arial-Black
    /Arial-BlackItalic
    /Arial-BoldItalicMT
    /Arial-BoldMT
    /Arial-ItalicMT
    /ArialMT
    /ArialNarrow
    /ArialNarrow-Bold
    /ArialNarrow-BoldItalic
    /ArialNarrow-Italic
    /ArialRoundedMTBold
    /ArialUnicodeMS
    /AvantGardeALT
    /AvantGardeITCbyBT-Book
    /AvantGardeITCbyBT-BookOblique
    /AvantGardeITCbyBT-Demi
    /AvantGardeITCbyBT-DemiOblique
    /AvantGardeITCbyBT-Medium
    /AvantGardeITCbyBT-MediumOblique
    /AvantGardeLT-ExtraLight
    /BaiduanNumber
    /BaskOldFace
    /Batang
    /BatangChe
    /Bauhaus93
    /BellMT
    /BellMTBold
    /BellMTItalic
    /BerlinSansFB-Bold
    /BerlinSansFBDemi-Bold
    /BerlinSansFB-Reg
    /BernardMT-Condensed
    /BigApple
    /BirchStd
    /BlackadderITC-Regular
    /BodoniBT-Bold
    /BodoniBT-BoldItalic
    /BodoniBT-Book
    /BodoniBT-BookItalic
    /BodoniMT
    /BodoniMTBlack
    /BodoniMTBlack-Italic
    /BodoniMT-Bold
    /BodoniMT-BoldItalic
    /BodoniMTCondensed
    /BodoniMTCondensed-Bold
    /BodoniMTCondensed-BoldItalic
    /BodoniMTCondensed-Italic
    /BodoniMT-Italic
    /BodoniMTPosterCompressed
    /BookAntiqua
    /BookAntiqua-Bold
    /BookAntiqua-BoldItalic
    /BookAntiqua-Italic
    /BookmanOldStyle
    /BookmanOldStyle-Bold
    /BookmanOldStyle-BoldItalic
    /BookmanOldStyle-Italic
    /BookshelfSymbolSeven
    /BousungCSEG-Light-T-GB
    /BousungEG-Light-GB
    /BradleyHandITC
    /BrannbollFet
    /BrannbollSmal
    /BritannicBold
    /Broadway
    /BrowalliaNew
    /BrowalliaNew-Bold
    /BrowalliaNew-BoldItalic
    /BrowalliaNew-Italic
    /BrowalliaUPC
    /BrowalliaUPC-Bold
    /BrowalliaUPC-BoldItalic
    /BrowalliaUPC-Italic
    /BrushScriptMT
    /-by-
    /Calibri
    /Calibri-Bold
    /Calibri-BoldItalic
    /Calibri-Italic
    /Calibri-Light
    /Calibri-LightItalic
    /CalifornianFB-Bold
    /CalifornianFB-Italic
    /CalifornianFB-Reg
    /CalisMTBol
    /CalistoMT
    /CalistoMT-BoldItalic
    /CalistoMT-Italic
    /Cambria
    /Cambria-Bold
    /Cambria-BoldItalic
    /Cambria-Italic
    /CambriaMath
    /Candara
    /Candara-Bold
    /Candara-BoldItalic
    /Candara-Italic
    /Castellar
    /CastleT-Book
    /Centaur
    /Century
    /Century725BT-RomanCondensed
    /Century751BT-BoldB
    /Century751BT-BoldItalicB
    /Century751BT-ItalicB
    /Century751BT-No2ItalicB
    /Century751BT-RomanB
    /Century751BT-RomanNo2B
    /Century751BT-SemiBold
    /Century751BT-SemiBoldItalicB
    /CenturyGothic
    /CenturyGothic-Bold
    /CenturyGothic-BoldItalic
    /CenturyGothic-Italic
    /CenturySchlbkCyrillicBT-Bold
    /CenturySchlbkCyrillicBT-BoldIt
    /CenturySchlbkCyrillicBT-Italic
    /CenturySchlbkCyrillicBT-Roman
    /CenturySchoolbook
    /CenturySchoolbook-Bold
    /CenturySchoolbook-BoldItalic
    /CenturySchoolbook-Italic
    /CHCFS
    /Chiller-Regular
    /ChunmeiheiCSEG-Bold-T-GB
    /ChunsungCSEG-Bold-GB
    /ChunsungCSEG-Bold-T-GB
    /CHXBS
    /ClarendonBT-Black
    /ClarendonBT-Bold
    /ClarendonBT-Light
    /ClarendonBT-Roman
    /ColonnaMT
    /ComicSansMS
    /ComicSansMS-Bold
    /CompactaBT-Roman
    /Consolas
    /Consolas-Bold
    /Consolas-BoldItalic
    /Consolas-Italic
    /Constantia
    /Constantia-Bold
    /Constantia-BoldItalic
    /Constantia-Italic
    /CooperBlack
    /CooperBlackStd-Italic
    /CopperplateGothic-Bold
    /CopperplateGothic-Light
    /Corbel
    /Corbel-Bold
    /Corbel-BoldItalic
    /Corbel-Italic
    /CordiaNew
    /CordiaNew-Bold
    /CordiaNew-BoldItalic
    /CordiaNew-Italic
    /CordiaUPC
    /CordiaUPC-Bold
    /CordiaUPC-BoldItalic
    /CordiaUPC-Italic
    /CorporateS-Demi
    /CorporateS-Regular
    /CourierNewPS-BoldItalicMT
    /CourierNewPS-BoldMT
    /CourierNewPS-ItalicMT
    /CourierNewPSMT
    /CurlzMT
    /CursiveElegantNormal
    /DaunPenh
    /David
    /David-Bold
    /DengXian-Bold
    /DengXian-Light
    /DengXian-Regular
    /DenshanCSEG-Light-GB
    /DeVinneBT-Text
    /DextorD
    /DFGirlStd-W3
    /DFGothic-EB-WIN-RKSJ-H
    /DFKaiSho-SB-WIN-RKSJ-H
    /DFKaiShu-SB-Estd-BF
    /DFKaiW5-A
    /DFLiHei-Bd-HK-BF
    /DFLiHei-Bd-WIN-BF
    /DFLiHei-Lt-HK-BF
    /DFLiHei-Lt-WIN-BF
    /DFLiJinHeiW8
    /DFLiKaiShu-Md-HKSCSP-U
    /DFLiKaiShu-Md-HKSCS-U
    /DFLiKingHei-XB-HK-BF
    /DFLiKingHei-XB-WIN-BF
    /DFLiShu-Md-HK-BF
    /DFLiShu-W3-HK-BF
    /DFLiShu-W3-HKP-BF
    /DFLiShu-W5-HKP-BF
    /DFLiShu-W7-HK-BF
    /DFLiShu-W7-HKP-BF
    /DFLiSong-Bd-HK-BF
    /DFLiSong-Bd-WIN-BF
    /DFLiSong-Lt-HKSCSP-U
    /DFLiSong-Lt-HKSCS-U
    /DFLiuLi-Bd-HK-BF
    /DFLiuLi-Bd-HKP-BF
    /DFLiuLiu-W7-WIN-BF
    /DFLiuLiu-W7-WINP-BF
    /DFLiuLi-W5-HK-BF
    /DFLiuLi-W5-HKP-BF
    /DFLiuXian-Lt-HK-BF
    /DFLiuXian-Lt-HKP-BF
    /DFLiuYe-Lt-HK-BF
    /DFLiuYe-Lt-HKP-BF
    /DFLiYuan-Bd-HK-BF
    /DFLiYuan-Bd-WIN-BF
    /DFLiYuan-XB-HK-BF
    /DFLiYuan-XB-WIN-BF
    /DFLungMen-XB-HK-BF
    /DFLungMen-XB-HKP-BF
    /DFMincho-SU-WIN-RKSJ-H
    /DFMincho-UB-WIN-RKSJ-H
    /DFMincho-W5-WIN-RKSJ-H
    /DFMo-Xb-HK-BF
    /DFMo-Xb-HKP-BF
    /DFPao-W4-WIN-BF
    /DFPLiJinHeiW8
    /DFPOP1-W9-WIN-RKSJ-H
    /DFPShaoNvW5
    /DFPuDing-UB-HK-BF
    /DFPuDing-UB-HKP-BF
    /DFPYuanW5
    /DFSoZing-W3-HK-BF
    /DFSoZing-W3-WIN-BF
    /DFTongTong-Lt-HK-BF
    /DFTongTong-Lt-HKP-BF
    /DFTsai-W3-WIN-BF
    /DFWaWa-Md-HK-BF
    /DFWaWa-Md-HKP-BF
    /DFYanKai-W5-HK-BF
    /DFYanKai-W5-HKP-BF
    /DFYuanW5
    /DilleniaUPC
    /DilleniaUPCBold
    /DilleniaUPCBoldItalic
    /DilleniaUPCItalic
    /DINCond-Bold
    /DokChampa
    /Dotum
    /DotumChe
    /Dutch801BT-Roman
    /EarthNormal
    /E-B1
    /E-B1X
    /E-B2
    /E-B2X
    /E-B3
    /E-B3X
    /E-B4
    /E-B4X
    /E-B5
    /E-B5X
    /E-B6
    /E-B6X
    /E-B7
    /E-B7X
    /E-B8
    /E-B8X
    /E-BD
    /E-BKB
    /E-BKBX
    /E-BKH
    /E-BKHX
    /Ebrima
    /Ebrima-Bold
    /E-BX
    /E-BZ
    /EdenMills
    /EdwardianScriptITC
    /E-DY
    /E-F1
    /E-F1X
    /E-F2
    /E-F2X
    /E-F3
    /E-F4
    /E-F4X
    /E-F5
    /E-F5X
    /E-F6
    /E-F6X
    /E-F7
    /E-F7X
    /E-F8
    /E-F9
    /E-F9X
    /E-FX
    /E-FZ
    /E-H1
    /E-H1X
    /E-H2
    /E-H2X
    /E-H3
    /E-H3X
    /E-H4
    /E-H4X
    /E-H5
    /E-H5X
    /E-H6
    /E-H6X
    /E-H7
    /E-H7X
    /E-HD
    /E-HT
    /E-HT1
    /E-HT2
    /E-HX
    /E-HZ
    /E-KY
    /Elephant-Italic
    /Elephant-Regular
    /EmbassyBT-Regular
    /E-NBS
    /EngraversGothicBT-Regular
    /EngraversMT
    /E-OCR
    /EquinoxStd
    /ErasITC-Bold
    /ErasITC-Demi
    /ErasITC-Light
    /ErasITC-Medium
    /EstrangeloEdessa
    /E-SXT
    /E-TT
    /EucrosiaUPC
    /EucrosiaUPCBold
    /EucrosiaUPCBoldItalic
    /EucrosiaUPCItalic
    /EuphemiaCAS
    /E-X1
    /E-X1X
    /E-XF1
    /E-XFX
    /E-XFZ
    /Exotic350BT-Bold
    /Exotic350BT-DemiBold
    /E-XT
    /E-XY
    /E-YB
    /E-YT1
    /E-YT2
    /FangSong
    /FangSong_GB2312
    /FashionCompressedStd
    /FashionEngravedStd
    /FashionFont052,bywww.6763.net
    /Fcaili
    /FelixTitlingMT
    /Fheifangbei
    /Fliukai
    /Fluxing
    /FolioBT-Light
    /FonsungCSEG-Medium-GB
    /FootlightMTLight
    /ForteMT
    /Fouxing
    /FQiTi
    /FranklinGothic-Book
    /FranklinGothic-BookItalic
    /FranklinGothic-Demi
    /FranklinGothic-DemiCond
    /FranklinGothic-DemiItalic
    /FranklinGothic-Heavy
    /FranklinGothic-HeavyItalic
    /FranklinGothic-Medium
    /FranklinGothic-MediumCond
    /FranklinGothic-MediumItalic
    /FrankRuehl
    /Freehand521BT-RegularC
    /FreesiaUPC
    /FreesiaUPCBold
    /FreesiaUPCBoldItalic
    /FreesiaUPCItalic
    /FreestyleScript-Regular
    /FrenchScriptMT
    /Frission
    /Ftangli
    /FuturaBT-Bold
    /FuturaBT-BoldItalic
    /FuturaBT-Book
    /FuturaBT-BookItalic
    /FuturaBT-Medium
    /FuturaBT-MediumItalic
    /fwangxing
    /FZ098--GBK1-0
    /FZBSJW--GB1-0
    /FZBSK--GBK1-0
    /FZBWKSFW--GB1-0
    /FZBWKSJW--GB1-0
    /FZBYKSK--GBK1-0
    /FZCCHFW--GB1-0
    /FZCCHJW--GB1-0
    /FZCCHK--GBK1-0
    /FZCHYFW--GB1-0
    /FZCHYJW--GB1-0
    /FZCQFW--GB1-0
    /FZCQJW--GB1-0
    /FZCQK--GBK1-0
    /FZCSFW--GB1-0
    /FZCSJW--GB1-0
    /FZCSK--GBK1-0
    /FZCTHJW--GB1-0
    /FZCYFW--GB1-0
    /FZCYJW--GB1-0
    /FZCYK--GBK1-0
    /FZCYSBK--GBK1-0
    /FZCYSCK--GBK1-0
    /FZCYSK--GBK1-0
    /FZDBSFW--GB1-0
    /FZDBSJW--GB1-0
    /FZDBSK--GBK1-0
    /FZDHTFW--GB1-0
    /FZDHTJW--GB1-0
    /FZDHTK--GBK1-0
    /FZFSFW--GB1-0
    /FZFSJW--GB1-0
    /FZFSK--GBK1-0
    /FZFYSJW--GB1-0
    /FZGLFW--GB1-0
    /FZGLJW--GB1-0
    /FZH4FW--GB1-0
    /FZHCJW--GB1-0
    /FZHCK--GBK1-0
    /FZHLFW--GB1-0
    /FZHLJW--GB1-0
    /FZHLK--GBK1-0
    /FZHPFW--GB1-0
    /FZHPJW--GB1-0
    /FZHPK--GBK1-0
    /FZHTFW--GB1-0
    /FZHTJW--GB1-0
    /FZHTK--GBK1-0
    /FZHZGBJW--GB1-0
    /Fzicao
    /Fzikai
    /FZJCH
    /FZJDH
    /FZJH
    /FZJZFW--GB1-0
    /FZJZH
    /FZJZJW--GB1-0
    /FZKANGFW--GB1-0
    /FZKANGJW--GB1-0
    /FZKANGK--GBK1-0
    /FZKATFW--GB1-0
    /FZKATJW--GB1-0
    /FZKTFW--GB1-0
    /FZKTJW--GB1-0
    /FZKTK--GBK1-0
    /FZL2FW--GB1-0
    /FZL2JW--GB1-0
    /FZL2K--GBK1-0
    /FZLBFW--GB1-0
    /FZLBJW--GB1-0
    /FZLBK--GBK1-0
    /FZLSFW--GB1-0
    /FZLSJW--GB1-0
    /FZLSK--GBK1-0
    /FZLTCHJW--GB1-0
    /FZLTCHK--GBK1-0
    /FZLTCXHJW--GB1-0
    /FZLTHJW--GB1-0
    /FZLTKHK--GBK1-0
    /FZLTSK--GBK1-0
    /FZLTTHBJW--GB1-0
    /FZLTTHCJW--GB1-0
    /FZLTTHJW--GB1-0
    /FZLTXHJW--GB1-0
    /FZLTXHK
    /FZLTXHK--GBK1-0
    /FZLTZHUNHK--GBK1-0
    /FZLXTFW--GB1-0
    /FZLXTJW--GB1-0
    /FZMHFW--GB1-0
    /FZMHJW--GB1-0
    /FZMHK--GBK1-0
    /FZNBSJW--GB1-0
    /FZNBSK--GBK1-0
    /FZNSTFW--GB1-0
    /FZNSTJW--GB1-0
    /FZNSTK--GBK1-0
    /FZPHFW--GB1-0
    /FZPHTFW--GB1-0
    /FZPHTJW--GB1-0
    /FZPHTK--GBK1-0
    /FZPSZH-GB1-0
    /FZPTYJW--GB1-0
    /FZPWFW--GB1-0
    /FZPWJW--GB1-0
    /FZPWK--GBK1-0
    /FZQKBYSJW--GB1-0
    /FZQTFW--GB1-0
    /FZQTJW--GB1-0
    /FZS3JW--GB1-0
    /FZS3K--GBK1-0
    /FZSEFW--GB1-0
    /FZSEJW--GB1-0
    /FZSEK--GBK1-0
    /FZSHFW--GB1-0
    /FZSHHFW--GB1-0
    /FZSHHJW--GB1-0
    /FZSHJW--GB1-0
    /FZSHK--GBK1-0
    /FZSJSFW--GB1-0
    /FZSJSJW--GB1-0
    /FZSJSK--GBK1-0
    /FZSKBXKJW--GB1-0
    /FZSSFW--GB1-0
    /FZSSJW--GB1-0
    /FZSSK--GBK1-0
    /FZSTFW--GB1-0
    /FZSTJW--GB1-0
    /FZSTK--GBK1-0
    /FZSXSLKJW--GB1-0
    /FZSYFW--GB1-0
    /FZSYJW--GB1-0
    /FZSYK--GBK1-0
    /FZSY--SURROGATE-0
    /FZSZFW--GB1-0
    /FZSZJW--GB1-0
    /FZSZK--GBK1-0
    /FZTJLSFW--GB1-0
    /FZTJLSJW--GB1-0
    /FZTYSJW--GB1-0
    /FZTYSK--GBK1-0
    /fzukai
    /FZWBFW--GB1-0
    /FZWBJW--GB1-0
    /FZWBK--GBK1-0
    /FZXBSFW--GB1-0
    /FZXBSJW--GB1-0
    /FZXBSK--GBK1-0
    /FZXDXJW--GB1-0
    /FZXDXK--GBK1-0
    /FZXH1FW--GB1-0
    /FZXH1JW--GB1-0
    /FZXH1K--GBK1-0
    /FZXHGB--YS1-0
    /FZXIANGLFW--GB1-0
    /FZXIANGLJW--GB1-0
    /FZXKFW--GB1-0
    /FZXKJW--GB1-0
    /FZXKK--GBK1-0
    /FZXLFW--GB1-0
    /FZXQFW--GB1-0
    /FZXQJW--GB1-0
    /FZXQK--GBK1-0
    /FZXSHFW--GB1-0
    /FZXSHJW--GB1-0
    /FZXSHK--GBK1-0
    /FZXSSFW--GB1-0
    /FZXXLFW--GB1-0
    /FZXZTFW--GB1-0
    /FZY1FW--GB1-0
    /FZY1JW--GB1-0
    /FZY1K--GBK1-0
    /FZY3FW--GB1-0
    /FZY3JW--GB1-0
    /FZY3K--GBK1-0
    /FZY4FW--GB1-0
    /FZY4JW--GB1-0
    /FZY4K--GBK1-0
    /FZYBKSFW--GB1-0
    /FZYBKSJW--GB1-0
    /FZYBXSFW--GB1-0
    /FZYBXSJW--GB1-0
    /FZYDZHJW--GB1-0
    /FZYHFW--GB1-0
    /FZYHJW--GB1-0
    /FZYTFW--GB1-0
    /FZYTJW--GB1-0
    /FZYTK--GBK1-0
    /FZYXFW--GB1-0
    /FZYXJW--GB1-0
    /FZYXK--GBK1-0
    /FZZBHFW--GB1-0
    /FZZBHJW--GB1-0
    /FZZCHJW--GB1-0
    /FZZDHJW--GB1-0
    /FZZDXFW--GB1-0
    /FZZDXJW--GB1-0
    /FZZDXK--GBK1-0
    /FZZHJW--GB1-0
    /FZZHYFW--GB1-0
    /FZZHYJW--GB1-0
    /FZZHYK--GBK1-0
    /FZZJ-FZPAFONT
    /FZZJ-LJDFONT
    /FZZJ-ZHYBKS
    /FZZJ-ZZGXKJW
    /FZZKFW--GB1-0
    /FZZQFW--GB1-0
    /FZZQJW--GB1-0
    /FZZQK--GBK1-0
    /FZZXHJW--GB1-0
    /FZZYFW--GB1-0
    /FZZYJW--GB1-0
    /FZZYK--GBK1-0
    /FZZYSJW1--GB1-0
    /FZZYSK1--GBK1-0
    /FZZYSK--GBK1-0
    /FZZZHONGJW--GB1-0
    /FZZZHUNHJW--GB1-0
    /Gabriola
    /Gadugi
    /Gadugi-Bold
    /Garamond
    /Garamond-Bold
    /Garamond-Italic
    /Gautami
    /Gautami-Bold
    /GBHerSin-Medium
    /GBInnMing-Bold
    /GBInnMing-Heavy
    /GBInnMing-Medium
    /GBJenLei-Medium
    /GBK_S
    /GBLinGothic-Medium
    /GBNanSun-Light
    /GBWeiBei-Bold
    /GBYenRound-Bold
    /GBYenRound-Heavy
    /GBZenKai-Medium
    /GeikaiSuikou
    /Geometric212BT-BookCondensed
    /Geometric212BT-HeavyCondensed
    /Geometric415BT-BlackA
    /Geometric706BT-BlackCondensedB
    /GeometricSlab703BT-Bold
    /GeometricSlab703BT-BoldCond
    /GeometricSlab703BT-BoldItalic
    /GeometricSlab703BT-Medium
    /GeometricSlab703BT-MediumCond
    /GeometricSlab703BT-MediumItalic
    /Georgia
    /Georgia-Bold
    /Georgia-BoldItalic
    /Georgia-Italic
    /Gigi-Regular
    /GillDisplayCompressedStd
    /GillSansMT
    /GillSansMT-Bold
    /GillSansMT-BoldItalic
    /GillSansMT-Condensed
    /GillSansMT-ExtraCondensedBold
    /GillSansMT-Italic
    /GillSans-UltraBold
    /GillSans-UltraBoldCondensed
    /GiorgioSans-Bold
    /GiorgioSans-BoldItalic
    /GiorgioSans-Extralight
    /GiorgioSans-ExtralightItalic
    /GiorgioSans-Light
    /GiorgioSans-LightItalic
    /GiorgioSans-Medium
    /GiorgioSans-MediumItalic
    /GiorgioSans-Regular
    /GiorgioSans-RegularItalic
    /GiorgioSans-Thin
    /Gisha
    /Gisha-Bold
    /GloucesterMT-ExtraCondensed
    /GoudyOldStyleT-Bold
    /GoudyOldStyleT-Italic
    /GoudyOldStyleT-Regular
    /GoudyStout
    /Gulim
    /GulimChe
    /Gungsuh
    /GungsuhChe
    /Gyoseki-Gyosho
    /Haettenschweiler
    /Hakuu
    /hakuyocaoshu7000
    /HarlowSolid
    /Harrington
    /HeitiCSEG
    /HeitiCSEG-Bold-T-GB
    /HeitiCSEG-Medium-GB
    /HeitiCSEG-Medium-T-GB
    /HeitiEG-Ultra-GB
    /HeliotypeStd
    /Helvetica
    /HelveticaNeue-Light
    /HelveticaNeueLTPro-Bd
    /HelveticaNeueLTPro-BdCn
    /HelveticaNeueLTPro-BdCnO
    /HelveticaNeueLTPro-BdEx
    /HelveticaNeueLTPro-BdExO
    /HelveticaNeueLTPro-BdIt
    /HelveticaNeueLTPro-BdOu
    /HelveticaNeueLTPro-Blk
    /HelveticaNeueLTPro-BlkCn
    /HelveticaNeueLTPro-BlkCnO
    /HelveticaNeueLTPro-BlkEx
    /HelveticaNeueLTPro-BlkExO
    /HelveticaNeueLTPro-BlkIt
    /HelveticaNeueLTPro-Cn
    /HelveticaNeueLTPro-CnO
    /HelveticaNeueLTPro-Ex
    /HelveticaNeueLTPro-ExO
    /HelveticaNeueLTPro-Hv
    /HelveticaNeueLTPro-HvCn
    /HelveticaNeueLTPro-HvCnO
    /HelveticaNeueLTPro-HvEx
    /HelveticaNeueLTPro-HvExO
    /HelveticaNeueLTPro-HvIt
    /HelveticaNeueLTPro-It
    /HelveticaNeueLTPro-Lt
    /HelveticaNeueLTPro-LtCn
    /HelveticaNeueLTPro-LtCnO
    /HelveticaNeueLTPro-LtEx
    /HelveticaNeueLTPro-LtExO
    /HelveticaNeueLTPro-LtIt
    /HelveticaNeueLTPro-Md
    /HelveticaNeueLTPro-MdCn
    /HelveticaNeueLTPro-MdCnO
    /HelveticaNeueLTPro-MdEx
    /HelveticaNeueLTPro-MdExO
    /HelveticaNeueLTPro-MdIt
    /HelveticaNeueLTPro-Roman
    /HelveticaNeueLTPro-Th
    /HelveticaNeueLTPro-ThCn
    /HelveticaNeueLTPro-ThCnO
    /HelveticaNeueLTPro-ThEx
    /HelveticaNeueLTPro-ThExO
    /HelveticaNeueLTPro-ThIt
    /HelveticaNeueLTPro-UltLt
    /HelveticaNeueLTPro-UltLtCn
    /HelveticaNeueLTPro-UltLtCnO
    /HelveticaNeueLTPro-UltLtEx
    /HelveticaNeueLTPro-UltLtExO
    /HelveticaNeueLTPro-UltLtIt
    /HelveticaNeueLTPro-XBlkCn
    /HelveticaNeueLTPro-XBlkCnO
    /HelveticaNeueMedium
    /HighTowerText-Italic
    /HighTowerText-Reg
    /Humanist521BT-Bold
    /Humanist521BT-BoldItalic
    /Humanist521BT-Italic
    /Humanist521BT-Light
    /Humanist521BT-LightItalic
    /Humanist521BT-Roman
    /Humanist777BT-BlackB
    /Humanist777BT-BlackCondensedB
    /Humanist777BT-BoldCondensedB
    /Humanist777BT-LightB
    /Humanist777BT-RomanB
    /Humanist777BT-RomanCondensedB
    /HYa0gf
    /HYa0gj
    /HYa1gf
    /HYa1gj
    /HYa2gf
    /HYa2gj
    /HYa3gf
    /HYa3gj
    /HYa4gf
    /HYa4gj
    /HYa5gf
    /HYa5gj
    /HYa6gf
    /HYa6gj
    /HYa7gf
    /HYa7gj
    /HYa9gf
    /HYa9gj
    /HYb0gf
    /HYb0gj
    /HYb1gf
    /HYb1gj
    /HYb2gf
    /HYb2gj
    /HYb3gf
    /HYb3gj
    /HYb4gf
    /HYb4gj
    /HYb5gf
    /HYb5gj
    /HYb6gf
    /HYb6gj
    /HYb7gf
    /HYb7gj
    /HYb8gf
    /HYb8gj
    /HYb9gf
    /HYb9gj
    /HYc1gf
    /HYc1gj
    /HYc3gj
    /HYc4gf
    /HYd1gf
    /HYd1gj
    /HYd2gf
    /HYd2gj
    /HYd4gj
    /HYe0gj
    /HYe1gf
    /HYe1gj
    /HYe2gf
    /HYe2gj
    /HYe3gf
    /HYe3gj
    /HYe4gf
    /HYe4gj
    /HYf0gj
    /HYf1gf
    /HYf1gj
    /HYf2gf
    /HYf2gj
    /HYf3gf
    /HYf3gj
    /HYf4gj
    /HYf5gj
    /HYf9gj
    /HYg1gf
    /HYg1gj
    /HYg2gf
    /HYg2gj
    /HYg3gj
    /HYg4gj
    /HYg6gj
    /HYh1gf
    /HYh1gj
    /HYh2gj
    /HYh3gj
    /HYh4gj
    /HYi1gf
    /HYi1gj
    /HYi2gj
    /HYi3gf
    /HYi3gj
    /HYi4gf
    /HYi4gj
    /HYj1gf
    /HYj2gj
    /HYj3gf
    /HYj4gf
    /HYj4gj
    /HYk1gf
    /HYk1gj
    /HYk2gj
    /HYk3gj
    /HYk5gj
    /HYl1gf
    /HYl1gj
    /HYm1gf
    /HYm1gj
    /HYm2gf
    /HYm2gj
    /HYm4gj
    /HYm5gj
    /HYm6gj
    /HYm7gj
    /HYn1gf
    /HYn1gj
    /HYn3gj
    /HYo1gf
    /HYo1gj
    /HYo2gf
    /HYo2gj
    /HYo3gj
    /HYp1gf
    /HYp1gj
    /HYq1gf
    /HYq1gj
    /HYq2gj
    /HYr1gf
    /HYr1gj
    /HYr2gf
    /HYr2gj
    /HYr3gj
    /HYt4gj
    /HYx1gf
    /HYx1gj
    /HYx4gf
    /HYy1gf
    /HYy1gj
    /HYy2gj
    /HYy4gj
    /hzgb
    /id-kaihou
    /Impact
    /ImpaktStd
    /ImprintMT-Shadow
    /InformalRoman-Regular
    /Inkanji
    /IrisUPC
    /IrisUPCBold
    /IrisUPCBoldItalic
    /IrisUPCItalic
    /IskoolaPota
    /IskoolaPota-Bold
    /JasmineUPC
    /JasmineUPCBold
    /JasmineUPCBoldItalic
    /JasmineUPCItalic
    /JetLinkBoldFreePop
    /JetLinkBoldHandWritten
    /JetLinkBoldMauKai
    /JetLinkBoldOldStamp
    /JetLinkBoldRoundArt
    /JetLinkBoldStdKai
    /JetLinkMediumOldStamp
    /JetLinkMediumYanKai
    /JetLinkThinHandWritten
    /JetLinkThinMauKai
    /JetLinkThinRightJang
    /JFangDie
    /Jokerman-Regular
    /JQiTi
    /Jquwei
    /JuiceITC-Regular
    /JZhongYi
    /KaiTi
    /KaiTi_GB2312
    /Kalinga
    /Kalinga-Bold
    /Kartika
    /Kartika-Bold
    /KaufmannBT-Regular
    /KhmerUI
    /KhmerUI-Bold
    /KodchiangUPC
    /KodchiangUPCBold
    /KodchiangUPCBoldItalic
    /KodchiangUPCItalic
    /Kokila
    /Kokila-Bold
    /Kokila-BoldItalic
    /Kokila-Italic
    /Konshin
    /Kravitz
    /KristenITC-Regular
    /KunstlerScript
    /KyoMadoka
    /LaoUI
    /LaoUI-Bold
    /Latha
    /Latha-Bold
    /LatinoElongatedStd
    /LatinWide
    /Leelawadee
    /LeelawadeeBold
    /Leelawadee-Bold
    /LetterGothicStd
    /LevenimMT
    /LevenimMT-Bold
    /LilyUPC
    /LilyUPCBold
    /LilyUPCBoldItalic
    /LilyUPCItalic
    /LinGothic-bold
    /LiSong
    /LiSu
    /LiXuke
    /LocarnoStd-Italic
    /LocarnoStd-Light
    /LucidaBright
    /LucidaBright-Demi
    /LucidaBright-DemiItalic
    /LucidaBright-Italic
    /LucidaCalligraphy-Italic
    /LucidaConsole
    /LucidaFax
    /LucidaFax-Demi
    /LucidaFax-DemiItalic
    /LucidaFax-Italic
    /LucidaHandwriting-Italic
    /LucidaSans
    /LucidaSans-Demi
    /LucidaSans-DemiItalic
    /LucidaSans-Italic
    /LucidaSans-Typewriter
    /LucidaSans-TypewriterBold
    /LucidaSans-TypewriterBoldOblique
    /LucidaSans-TypewriterOblique
    /LucidaSansUnicode
    /Magneto-Bold
    /MaiandraGD-Regular
    /MalgunGothic
    /MalgunGothicBold
    /MalgunGothicRegular
    /Mangal
    /Mangal-Bold
    /Marlett
    /MaturaMTScriptCapitals
    /Meiryo
    /Meiryo-Bold
    /Meiryo-BoldItalic
    /Meiryo-Italic
    /MeiryoUI
    /MeiryoUI-Bold
    /MeiryoUI-BoldItalic
    /MeiryoUI-Italic
    /MekanikStd
    /MekanikStd-Italic
    /MEllanHKS-Xbold
    /MFBanHei_Noncommercial-Regular
    /MFDingDing_Noncommercial-Regular
    /MFLangQian_Noncommercial-Bold
    /MFLangQian_Noncommercial-Light
    /MFLangQian_Noncommercial-Regular
    /MFLangSong_Noncommercial-Regular
    /MFLiHei_Noncommercial-Regular
    /MFShangHei_Noncommercial-Regular
    /MFWenYan_Noncommercial-Regular
    /MFXingHei_Noncommercial-Bold
    /MFXingHei_Noncommercial-Light
    /MFYanSong_Noncommercial-Regular
    /MFYaYuan_Noncommercial-Regular
    /MicrogrammaD-MediExte
    /MicrosoftHimalaya
    /MicrosoftJhengHeiBold
    /MicrosoftJhengHeiRegular
    /MicrosoftJhengHeiUIBold
    /MicrosoftJhengHeiUIRegular
    /MicrosoftNewTaiLue
    /MicrosoftNewTaiLue-Bold
    /MicrosoftPhagsPa
    /MicrosoftPhagsPa-Bold
    /MicrosoftSansSerif
    /MicrosoftTaiLe
    /MicrosoftTaiLe-Bold
    /MicrosoftUighur
    /MicrosoftUighur-Bold
    /MicrosoftYaHei
    /MicrosoftYaHei-Bold
    /MicrosoftYaHeiUI
    /MicrosoftYaHeiUI-Bold
    /Microsoft-Yi-Baiti
    /MingLiU
    /MingLiU-ExtB
    /Ming-Lt-HKSCS-ExtB
    /Ming-Lt-HKSCS-UNI-H
    /Miriam
    /MiriamFixed
    /Mistral
    /Modern-Regular
    /MongolianBaiti
    /MonotypeCorsiva
    /MonotypeSorts
    /MoolBoran
    /MS-Gothic
    /MS-Mincho
    /MSOutlook
    /MS-PGothic
    /MS-PMincho
    /MSReferenceSansSerif
    /MSReferenceSpecialty
    /MS-UIGothic
    /MVBoli
    /MyriadCAD
    /MyriadPro-BlackCond
    /MyriadPro-BlackCondIt
    /MyriadPro-BlackSemiExt
    /MyriadPro-BlackSemiExtIt
    /MyriadPro-Bold
    /MyriadPro-BoldCond
    /MyriadPro-BoldCondIt
    /MyriadPro-BoldSemiExt
    /MyriadPro-BoldSemiExtIt
    /MyriadPro-Cond
    /MyriadPro-CondIt
    /MyriadPro-LightCond
    /MyriadPro-LightCondIt
    /MyriadPro-LightSemiExt
    /MyriadPro-LightSemiExtIt
    /MyriadPro-Regular
    /MyriadPro-SemiboldCond
    /MyriadPro-SemiboldCondIt
    /MyriadPro-SemiboldSemiExt
    /MyriadPro-SemiboldSemiExtIt
    /MyriadPro-SemiExt
    /MyriadPro-SemiExtIt
    /MyungjoRF-HM
    /MyungjoR-HM
    /Narkisim
    /NEU-H7X
    /News701BT-BoldA
    /News701BT-ItalicA
    /News706BT-BoldC
    /NewsGothicBT-Bold
    /NewsGothicBT-BoldItalic
    /NewsGothicBT-Italic
    /NewsGothicBT-Light
    /NewsGothicBT-Roman
    /NewsGothicBT-RomanCondensed
    /NexaBold
    /NexaLight
    /NiagaraEngraved-Reg
    /NiagaraSolid-Reg
    /NirmalaUI
    /NirmalaUI-Bold
    /NotoSansHans-Black
    /NotoSansHans-Light
    /NotoSansHans-Medium
    /NotoSansHans-Regular
    /NSimSun
    /Nyala-Regular
    /OCRAbyBT-Regular
    /OCRAExtended
    /OCRB10PitchBT-Regular
    /OldEnglishTextMT
    /Onyx
    /PalaceScriptMT
    /PalatinoLinotype-Bold
    /PalatinoLinotype-BoldItalic
    /PalatinoLinotype-Italic
    /PalatinoLinotype-Roman
    /Papyrus-Regular
    /Parchment-Regular
    /PensinkaiEG-Bold-GB
    /Perpetua
    /Perpetua-Bold
    /Perpetua-BoldItalic
    /Perpetua-Italic
    /PerpetuaTitlingMT-Bold
    /PerpetuaTitlingMT-Light
    /PierSans-Regular
    /PlantagenetCherokee
    /Playbill
    /PMingLiU
    /PMingLiU-ExtB
    /PoorRichard-Regular
    /Pop1EG-Bold-T-GB
    /Pop2EG-Bold-T-GB
    /Pop3EG-Bold-T-GB
    /PragueStd
    /PremierLightlineStd
    /PremierShadedStd
    /Pristina-Regular
    /PumpStd
    /PumpStdDemiBold
    /Raavi
    /RageItalic
    /Ravie
    /RegattaCondensedStd
    /RetroBoldStd
    /RetroBoldStd-Condensed
    /RobotikStd
    /RobotikStd-Italic
    /Roboto-Black
    /Roboto-BlackItalic
    /Roboto-Bold
    /Roboto-BoldCondensed
    /Roboto-BoldCondensedItalic
    /Roboto-BoldItalic
    /Roboto-Condensed
    /Roboto-CondensedItalic
    /Roboto-Italic
    /Roboto-Light
    /Roboto-LightItalic
    /Roboto-Medium
    /Roboto-MediumItalic
    /Roboto-Regular
    /Roboto-Thin
    /Roboto-ThinItalic
    /Rockwell
    /Rockwell-Bold
    /Rockwell-BoldItalic
    /Rockwell-Condensed
    /Rockwell-CondensedBold
    /Rockwell-ExtraBold
    /Rockwell-Italic
    /Rod
    /RomicStd-Bold
    /RomicStd-ExtraBold
    /RomicStd-Light
    /RomicStd-LightItalic
    /RomicStd-Medium
    /RTWSShangYaDemo-Regular
    /RTWSYueGoTrial-ExLight
    /RTWSYueGoTrial-ExLightCom
    /RTWSYueGoTrial-ExLightCond
    /RTWSYueGoTrial-Light
    /RTWSYueGoTrial-LightCond
    /RTWSYueGoTrial-Regular
    /RTWSYueGoTrial-UltLight
    /RTWSYueGoTrial-UltLightCom
    /RTWSYueGoTrial-UltLightCond
    /RTWSYueRoudGoDemo-Regular
    /RundfunkStd
    /SakkalMajalla
    /SakkalMajallaBold
    /Samurai
    /Santor
    /Satisfaction
    /SchadowBT-Bold
    /SchadowBT-Roman
    /ScriptekStd
    /ScriptekStd-Italic
    /ScriptMTBold
    /SegoePrint
    /SegoePrint-Bold
    /SegoeScript
    /SegoeScript-Bold
    /SegoeUI
    /SegoeUI-Bold
    /SegoeUI-BoldItalic
    /SegoeUI-Italic
    /SegoeUI-Light
    /SegoeUI-SemiBold
    /SegoeUI-Semilight
    /SegoeUISymbol
    /SentyZHAO
    /SFElectrotome
    /ShonarBangla
    /ShonarBangla-Bold
    /ShowcardGothic-Reg
    /Shruti
    /Shruti-Bold
    /Shusung2CSEG-Medium-GB
    /Shusung2CSEG-Medium-T-GB
    /ShutontiCSEG-Bold-GB
    /ShutontiCSEG-Bold-T-GB
    /SimHei
    /SimplifiedArabic
    /SimplifiedArabic-Bold
    /SimplifiedArabicFixed
    /SimSun
    /SimSun-ExtB
    /SimSun-PUA
    /SingkaiCSEG-Bold-GB
    /SingkaiCSEG-Bold-T-GB
    /SingKaiEG-Bold-GB
    /SingyiEG-Ultra-GB
    /SinsuEG-Medium-T-GB
    /SnapITC-Regular
    /SourceHanSansTWHK-Bold
    /SourceHanSansTWHK-ExtraLight
    /SourceHanSansTWHK-Heavy
    /SourceHanSansTWHK-Light
    /SourceHanSansTWHK-Medium
    /SourceHanSansTWHK-Normal
    /SourceHanSansTWHK-Regular
    /Square721BT-Bold
    /Square721BT-BoldCondensed
    /Square721BT-Roman
    /Square721BT-RomanCondensed
    /STCaiyun
    /Stencil
    /STFangsong
    /STHeitiTC-Medium
    /STHupo
    /STKaiti
    /STLiti
    /STSong
    /STXihei
    /STXingkai
    /STXinwei
    /STZhongsong
    /SungtiCSEG-Bold-T-GB
    /SungtiCSEG-Medium-GB
    /SungtiCSEG-Medium-T-GB
    /SungtiEG-Ultra-GB
    /suxinshimaocao
    /SWGamekeysMT
    /Swiss721BT-Black
    /Swiss721BT-BlackCondensed
    /Swiss721BT-Bold
    /Swiss721BT-BoldCondensed
    /Swiss721BT-BoldCondensedItalic
    /Swiss721BT-BoldItalic
    /Swiss721BT-Heavy
    /Swiss721BT-Italic
    /Swiss721BT-ItalicCondensed
    /Swiss721BT-Light
    /Swiss721BT-LightExtended
    /Swiss721BT-LightItalic
    /Swiss721BT-Roman
    /Swiss721BT-RomanCondensed
    /SXS-Cuanbaozibei
    /SXSGYS
    /SXSLST
    /Sylfaen
    /SymbolMT
    /Tahoma
    /Tahoma-Bold
    /TankuinEG-Bold-GB
    /TankuinEG-Bold-T-GB
    /TeknikStd
    /TempusSansITC
    /Tenshin
    /TianxiangyueVenusFont
    /TimesNewRomanMT-ExtraBold
    /TimesNewRomanPS-BoldItalicMT
    /TimesNewRomanPS-BoldMT
    /TimesNewRomanPS-ItalicMT
    /TimesNewRomanPSMT
    /TInnMing-Medium
    /TJenLei-Medium
    /TKanTingLiu-Ultra
    /TLinGothic-Bold
    /TNanSung-Light
    /TOvlapRound_Outline-Ultra
    /TOvlapRound-Ultra
    /TraditionalArabic
    /TraditionalArabic-Bold
    /Trebuchet-BoldItalic
    /TrebuchetMS
    /TrebuchetMS-Bold
    /TrebuchetMS-Italic
    /TRENDS
    /TSingYi-Ultra
    /TTCHJT--GB1-0
    /Tunga
    /Tunga-Bold
    /TwCenMT-Bold
    /TwCenMT-BoldItalic
    /TwCenMT-Condensed
    /TwCenMT-CondensedBold
    /TwCenMT-CondensedExtraBold
    /TwCenMT-Italic
    /TwCenMT-Regular
    /TWeiBei-Bold
    /TYenRound-Light
    /TypoUprightBT-Regular
    /TZenKai-Medium
    /UniversityRomanStd
    /UniversityRomanStd-Bold
    /UniversityRomanStd-Italic
    /Utsaah
    /Utsaah-Bold
    /Utsaah-BoldItalic
    /Utsaah-Italic
    /Vani
    /Vani-Bold
    /Verdana
    /Verdana-Bold
    /Verdana-BoldItalic
    /Verdana-Italic
    /Vijaya
    /Vijaya-Bold
    /VinerHandITC
    /Vivaldii
    /VladimirScript
    /Vrinda
    /Vrinda-Bold
    /WadeSansLightStd
    /Webdings
    /WeibeiCSEG-Bold-T-GB
    /Wingdings2
    /Wingdings3
    /Wingdings-Regular
    /WJCFS
    /WJHT
    /WJKT
    /WJLS
    /WJSS
    /WJWB
    /WJXBS
    /WJXK
    /WJZCS
    /WP-ArabicScriptSihafa
    /WP-ArabicSihafa
    /WP-CyrillicA
    /WP-CyrillicB
    /WP-GreekCentury
    /WP-GreekCourier
    /WP-GreekHelve
    /WP-HebrewDavid
    /WP-Japanese
    /WP-MultinationalAHelve
    /WP-MultinationalARoman
    /WP-MultinationalBCourier
    /WP-MultinationalBHelve
    /WP-MultinationalBRoman
    /WP-MultinationalCourier
    /YentiCSEG-Bold-T-GB
    /YentiCSEG-Medium-T-GB
    /YentiEG-Light-GB
    /YentiEG-Ultra-GB
    /YouYuan
    /ZHSRXT--GBK1-0
    /ZWAdobeF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tru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JC200103)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55464e1a65876863768467e5770b548c6253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666e901a554652d965874ef6768467e5770b548c5217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
    /DAN <>
    /DEU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suitable for reliable viewing and printing of business documents.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6.0 and later.)
    /ESP <>
    /ETI <>
    /FRA <>



    /HUN <>
    /ITA (Utilizzare queste impostazioni per creare documenti Adobe PDF adatti per visualizzare e stampare documenti aziendali in modo affidabile. I documenti PDF creati possono essere aperti con Acrobat e Adobe Reader 6.0 e versioni successive.)
    /JPN <>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e44c988b2c8c2a40020bb38c11cb97c0020c548c815c801c73cb85c0020bcf4ace00020c778c1c4d558b2940020b37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
    /LVI <>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waarmee zakelijke documenten betrouwbaar kunnen worden weergegeven en afgedruk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6.0 en hoger.)
    /NOR <>
    /POL <>
    /PTB <>


    /SKY <>

    /SUO <>
    /SVE <>
    /TUR <>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UseName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tru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UseName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540 254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